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639號

上  訴  人  連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薛慧琴  

訴訟代理人  江肇欽律師

            王禹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瀚築不動產仲介經紀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嫻靖  

訴訟代理人  黃英哲律師

            翁偉倫律師

            陳彥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整合服務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12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886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追加請求權基礎），本院於115

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

一、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伊已合法解除兩造於民國108年4月2日、1

09年1月16日依序簽立「合作開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

約）、「合作開發補充契約書」（下稱系爭補充契約），及

兩造與訴外人黃嫻靖於109年1月16日簽立「整合開發協議

書」（下稱系爭協議，與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合稱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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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份契約），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

還已受領款項共新臺幣（下同）40,335,176元本息。

二、嗣上訴人在本院主張被上訴人並未全部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

約定之5項協助處理義務，自無受領伊依系爭協議所支付7,1

75,000元服務費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遂追加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7,175,000元本息

（見本院卷第172至176、215至216頁）。

三、經核上訴人所為追加，與原起訴請求均係本於被上訴人應否

返還該7,175,000元本息之同一基礎事實，被上訴人就此在

程序上雖表示不同意（見本院卷第216頁），揆諸前開說

明，並無不合，仍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為整合開發坐落臺北市○○區○○段○小段000至000、00

0至000、000至000、000至000地號共18筆土地及其地上物之

合建案（下稱系爭合建案，上開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

系爭土地中參與系爭合建案者下稱系爭基地），於108年4月

2日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協助伊與系

爭合建案開發範圍內房地所有權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買賣過

戶）及信託契約、選屋（含找補）、房地點交搬遷等事宜，

伊則按每坪土地63,000元（含稅）計算整合服務費，並依系

爭契約第3條第2項約定之期程分3期給付。其後系爭合建案

之整合開發進行順利，但被上訴人之負責人黃嫻靖要求再增

加整合服務費以慰其辛勞，伊為避免其心生不滿而影響系爭

合建案後續之推動，勉強同意讓步，並配合黃嫻靖以被上訴

人名義報稅出帳，除兩造與黃嫻靖於109年1月16日簽立系爭

協議外，兩造於同日另行簽立由被上訴人單獨擔任契約當事

人之系爭補充契約，足見系爭3份契約具有密切關連性，屬

委任性質之聯立契約關係，其給付具有不可分性。

　㈡詎被上訴人及黃嫻靖仍不滿足，屢屢藉詞抗爭滋事，嚴重貶

損系爭合建案名譽達刑事犯罪程度，有如附表所示違約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事，經伊限期催告改善及履行完畢，惟未獲置理，遂依民法

第254條規定，於112年5月12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

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又被上訴人並未全部完成系爭協議

第2條約定之5項協助處理義務，自無受領伊依系爭協議所支

付服務費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25

9條第1、2款及第179條（上訴追加，僅涉及7,175,000元本

息部分）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返還已受領之第1期整

合服務費24,870,132元、第2期整合服務費8,290,044元、增

加整合服務費7,175,000元，共計40,335,176元本息。

　㈢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

上訴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0,33

5,176元，及其中24,870,132元自109年1月22日起、其中7,1

75,000元自109年2月20日起、其餘8,290,044元自111年12月

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以

現金或同額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契約著重在系爭合建案整合開發工作之完成，系爭補充

契約則針對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整合服務費數額補充增加700

萬元（未稅），兩造間乃承攬關係，並非委任性質。系爭協

議新增黃嫻靖為契約當事人，乃上訴人已取得系爭基地之開

發合建權利，就後續協助整合事項增加工作之約定及報酬，

故系爭協議乃獨立於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以外所成立之

新承攬關係，彼此間各自獨立互不影響。

　㈡伊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已協助上訴人與全部合建地

主簽訂合建及信託契約，並於110年8月間將系爭基地上原有

房屋騰空點交予上訴人，系爭合建案業於111年9月6日核發

建造執照，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目前正施工中，且全

體合建地主於112年3月26日選屋會議當日完成選屋程序，堪

認伊已完成系爭契約之主給付義務，並得依約支領全部整合

服務費，並無給付遲延情事，至於上訴人所稱伊應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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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合建地主簽回找補計算協議部分，並非伊給付義務，上

訴人解除系爭契約自無理由。

　㈢系爭補充契約所增加給付之700萬元（未稅），係伊因系爭

契約可獲得之服務報酬，上訴人已於109年2月20日簽發面額

7,175,000元（含稅差調整額）支票且經伊兌現；而系爭協

議第1條約定之700萬元（未稅），乃伊若完成系爭協議第2

條新增5個協助事項之服務報酬，但因伊尚未全部完成，故

上訴人迄未給付，不生返還問題。

　㈣縱上訴人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仍應互負回復原狀義務，

伊已完成系爭契約全部工作及系爭協議第2條部分工作，依

民法第259條第3款規定，上訴人應按受領勞務時之價額以金

錢53,210,220元償還予伊，爰以此債權與上訴人本件請求予

以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⒈上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396至397、489至490頁）：

　㈠兩造係於108年4月2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協助

開發系爭合建案，於被上訴人成功使系爭土地中連接土地且

面積達300坪以上之所有權人同意與上訴人簽訂合建契約

（或買賣過戶完成）者，視為被上訴人完成系爭契約所定之

開發整合，即得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向上訴人請領整合

服務費用。　

　㈡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30日已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

主簽訂合建契約，於109年1月間已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

全部地主簽訂信託契約。　

　㈢兩造係於109年1月16日就系爭契約再簽立系爭補充契約，約

定除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整合費用外，另增加整合費用700萬

元（未含營業稅），由被上訴人開立發票向上訴人請款，上

訴人應於109年2月20日前支付。　

　㈣兩造與黃嫻靖係於109年1月16日簽立系爭協議，其中第1條

約定如全部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協助完成

系爭協議第2條所列全部內容，則上訴人同意：黃嫻靖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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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17棟1到5樓可分得之房屋總權狀面積比其他標準棟依合

建契約分得之總權狀面積增加16坪，另支付700萬元（未

稅）予被上訴人。第4條約定：被上訴人取得向上訴人追加

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後，黃嫻靖或被上訴人應於109年

2月底前，以黃嫻靖及蔡漢霖名義，各捐贈350萬元予三峽○

○○院，並取得捐款憑據。上訴人並同意補貼17.5萬元予被

上訴人。

　㈤上訴人係於109年1月22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1期整

合服務費24,870,132元，於110年12月8日、111年11月23日

分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2期整合服務費400萬元、4,

290,044元，共8,290,044元。　

　㈥上訴人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000元之支票

乙紙，由上訴人所屬開發人員林妙娟轉交予被上訴人，被上

訴人已兌現無誤。

　㈦系爭基地上之原有房屋已於110年8月間全部騰空點交予上訴

人，上訴人並於110年9月11日領有拆除執照。

　㈧系爭合建案係於111年9月6日核發建造執照，並於112年4月1

3日申報開工。

　㈨系爭合建案之全體地主均於112年3月26日選屋會議當日完成

選屋協調及確認程序，但迄今尚未完成找補協議。

　㈩上訴人係於112年4月24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475號存證信函

通知被上訴人與黃嫻靖，要求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改正自身違

法行為，不得再指示或教唆律師或第三人為任何損及商譽、

信用之行為；於文到3日內針對基地上興建銷售中心乙事，

應撤回對本案信託銀行永豐銀行、金管會、建管處所提出不

實指控函文；於文到10日內履行系爭契約第2條、系爭協議

第2條第1、2、5項約定，不得再有違約行為，並應說服拒絕

簽訂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之地主將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

（不得增刪內容）簽回，以及說服所有地主不再有任何不理

性抗爭之行為，並接受上訴人對本案之選屋找補方案及建築

規劃。否則將依民法第549條及民法第254條規定終止或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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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及系爭協議，並請求返還所有已收

受之整合服務費。被上訴人與黃嫻靖係於同日收受上開信

函。

　上訴人係於112年5月12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函

通知被上訴人與黃嫻靖，以渠2人未協助簽回選屋確認及找

補協議書，並於112年5月5日懸掛抗議布條影響上訴人名譽

及商業信用為由，再以此函催告被上訴人與黃嫻靖須於文到

5日內立即停止自身違約行為，並應撤回對本案信託銀行永

豐銀行、金管會、建管處、新聞媒體所提出不實指控函文，

及簽定繳回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並說服拒絕簽回之地主

將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不得增刪內容）簽回，以及說服

所有地主不再有任何不理性抗爭之行為，並接受上訴人對本

案之選屋找補方案及建築規劃。如逾期仍未依上開催告履

行，上訴人不另通知逕以本函視為解除雙方間系爭契約、系

爭補充契約及系爭協議之意思表示通知，並請求返還所有已

收受之整合服務費。被上訴人與黃嫻靖係於112年5月15日收

受上開信函。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如附表所示違約事由，經以不爭執事

項㈩所示信函催告改善及完成未果，於112年5月12日依民法

第254條規定，以不爭執事項所示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

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

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

元，是否有理？

　⒈上訴人主張系爭3份契約為聯立關係，其中一契約不成立、

無效、撤銷或解除時，他契約應同其命運；並以被上訴人違

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約定，有附表編號1至3所示違

約情事，已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為由，依民法第259條第

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

整合服務費，是否有理？　　

　⑴按數內容不同之契約，具有相互依存之結合關係，為契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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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立。各個契約相互間是否具有依存關係，應綜合法律行為

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慣及其他具體

情事，並本於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上字第284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訴人係於109年1月22

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1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

元，於110年12月8日、111年11月23日分別給付被上訴人系

爭契約之第2期整合服務費400萬元、4,290,044元，共8,29

0,044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項㈤）。

　⑵經查：

　①系爭契約為兩造於108年4月2日所簽立（參不爭執事項

㈠），其中第1條第4項約定：「乙方（指被上訴人）協助甲

方（指上訴人）整合完成之連接土地且面積應達300坪以

上，甲方才會同意興建，前述之合建基地之地主與甲方簽定

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視為乙方完成本

開發案整合，即可依第3條向甲方請領整合費用」、第3條約

定：「一、整合服務費計算：依本約第1條約定完成『本開

發案合建基地』開發後，甲方同意支付乙方整合服務費以土

地每坪6.3萬元（含稅）計算。二、整合服務費之付款方

式：㈠給付整合服務費之期程：⒈第一期款項：甲方與『本

開發合建基地』之全部地主簽立完成合建（買賣）契約及信

託契約後15日內，甲方則給付整合服務費60%予乙方。⒉第

二期款項：甲方取得『本開發合建基地』之建造執照後15日

內，甲方則給付整合服務費20%予乙方。⒊第三期款項：

『本開發案合建基地』之全部地主選屋完成及所有地上建物

（或增建物）騰空點交予甲方後15日內，甲方則給付整合服

務費20%予乙方。㈡整合服務費款項，乙方應依稅法相關規

定開立憑證予甲方」（見原審卷一第23頁）。

　②系爭補充契約為兩造於109年1月16日所簽立（參不爭執事項

㈢），其中第1條約定：「本開發案除原契約（指系爭契

約）約定之整合費用外，雙方同意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

（未含營業稅）」、第2條約定：「乙方（指被上訴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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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發票向甲方（指上訴人）請款，甲方應於109年2月20日

前支付乙方」、第3條約定：「本補充協議書未述及部分，

依原契約所載條文處理；如與先前契約條款所抵觸時，則以

本補充協議書之條款為準」（見原審卷一第29頁）。

　③兩造與黃嫻靖於109年1月16日簽立系爭協議（參不爭執事項

㈣），其中第1條約定：「如全部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乙

（指黃嫻靖）、丙（指被上訴人）方協助完成本協議所列第

2條全部內容，則甲方（指上訴人）同意：乙方所屬之第17

棟1到5樓可分得之房屋總權狀面積比其他標準棟（即第2棟

至第16棟，每棟1至5樓）依合建契約分得之總權狀面積增加

16坪，另支付700萬元（未稅）予丙方」、第2條約定：「乙

方及丙方協助整合開發事項：一、乙方及丙方應於109年5月

以前協助說服本開發案所有分得1、2樓之地主同意1、2樓分

開規劃，且同意2樓不分戶由全部分得地主共同持有，若持

有地主同意由甲方共同預售時，甲方同意委由丙方承攬仲介

銷售，但丙方須提供部分受託銷售費用作為甲方業務服務費

（雙方日後再議）。二、乙方及丙方應協助依甲方所擬之選

屋辦法進行所有住戶選屋協調及選屋確認。三、乙方及丙方

應協助所有住戶於110年7月底前完成50%以上住戶搬遷點

交，其他住戶最遲於110年9月底前完成搬遷點交（除最愛旅

館外）。四、甲方前於108年10月3日地主說明會上，應允全

案基地開發後同意每棟地主除合建契約約定房屋面積外，1

樓地主補貼3坪，2樓以上地主每戶補貼1坪，即全棟建物共

補貼7坪房屋面積，乙方及丙方協助說服所有住戶接受不要

求再增加。五、甲方未來就本開發案之建築規劃，如與108

年開發整合階段提供概略規劃不同時，乙方及丙方應協助甲

方說服其他地主接受」（見原審卷一第31頁）。　

　⑶由上可知，倘被上訴人成功整合系爭土地中達300坪以上之

地主同意參與系爭合建案者，上訴人始同意興建，並於被上

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

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即得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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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6.3萬元（含稅）、依系爭契約第3條所定期程分3次領取

整合服務費。而被上訴人已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協

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信託契約

（參不爭執事項㈡），且系爭合建案於111年9月6日核發建

造執照，並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參不爭執事項㈧），

並依上訴人所言，系爭合建案現正施工中，已完成基地開挖

並開始搭建鋼結構（見本院卷第243、269、270頁），足徵

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4項約定，已完成系爭契約所定

之整合事務，而得於第3條約定之期程屆至時領取整合服務

費。另因系爭補充契約之前言明定：「甲乙雙方（指兩造）

…於108年4月2日簽定合作開發契約書（指系爭契約），現

經雙方商討後，補充訂定下列條款以資共同遵守」（見原審

卷一第29頁），及系爭補充契約旨在約定除系爭契約原定之

整合費用〈即按每坪6.3萬元（含稅）計算〉外，兩造同意

另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未稅），並由上訴人應於109年2

月20日前給付等語，別無其他權利義務之約定，顯就系爭契

約第3條關於整合服務費之金額補充同意再增加700萬元，應

認系爭契約為主要契約，其目的在於被上訴人需整合系爭土

地達至少300坪之地主同意參與系爭合建案、得以開工興建

之狀態，系爭補充契約乃附屬於系爭契約下之補充約款，僅

就被上訴人可取得之整合服務費金額為補充約定，本身不具

有獨立性，而與系爭契約有依存結合之不可分割關係。

　⑷又系爭契約明定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

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

合工作，即得依約分3次取得整合服務費，惟若系爭土地整

合開發完成，及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再協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

條所定5項關於系爭合建案之細部建築規劃、選屋協調、住

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事項者，則依系爭協議第

1條約定，由黃嫻靖分得房屋總面積較其他標準棟增加16

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可見系爭協議係以系爭

合建案繼續進行之前提下，倘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協助完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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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5項事務，則可另行取得分配房屋坪數及金錢之對價報

酬，足認若系爭合建案已確定無欲進行者，即無使系爭協議

繼續存在、有效之實益，反之，若系爭合建案仍持續進行，

僅黃嫻靖與被上訴人未能協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新增5

項事務者，因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新增5項事務乃合建之後續

細部事項，上訴人得收回自辦，或另覓他人完成，不因此動

搖系爭契約已整合完成、處於興建狀態之合建目的，自無系

爭契約依附、附隨於系爭協議之下而同其命運之必要。　　

　⑸準此，系爭契約不成立、無效、撤銷或解除時，因合建之目

的不達，即無給付整合服務費，及進行細部建築規劃、選屋

協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協調事項之必

要，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應同其命運。惟若系爭合建案

仍持續進行，而系爭協議本身有不成立、無效、撤銷或解除

情形時，系爭契約及系爭補充契約之效力自不隨之動搖，僅

生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得否依系爭協議取得增加房屋坪數及70

0萬元之問題，故無論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是否違反系爭協議

之約定，充其量影響系爭協議本身之效力而已，無由以違反

系爭協議之情事而同時解除系爭契約及系爭補充契約，是上

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約定，有附

表編號1至3所示違約情事，得同時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為

由，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

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

4元，自非有據，應予駁回。　　

　⒉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約定，有附表編

號3所示違約情事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並依民

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

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是否有理？

　⑴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約定：「為使甲方（指上訴人）順利完

成本開發案，乙方（指被上訴人）需負責協助甲方與本開發

案範圍內房地所有權人完成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與

信託契約、選屋（含找補）、房地點交搬遷等事宜」（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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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卷一第23頁）。

　⑵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上開約定有協助完成選屋找補事宜之

給付義務，經伊於112年4月24日以不爭執事項㈩所示信函催

告應於函到10日內說服拒絕簽訂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之地

主將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不得增刪內容）簽回，再於11

2年5月12日以不爭執事項所示信函催告應於函到5日內完

成之，逾期逕以該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而被上訴人僅於112

年3月26日協助完成選屋確認程序，迄今仍有16名合建地主

未簽回找補計算協議等情。被上訴人固不否認迄今確有16名

合建地主尚未簽回找補計算協議（見本院卷第217頁），惟

爭執上訴人不得以此為由解除系爭契約，經查：

　①依系爭契約整體訂立之目的及第1條第3項約定觀之，被上訴

人所負之主給付義務乃在完成整合系爭土地達300坪以上地

主同意參與系爭合建案，並以系爭基地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

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與信託契約時，即視為被上訴人完

成整合工作，而得依第3條約定向上訴人請領整合服務費

用。

　②至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固約定被上訴人需負責協助完成選屋

（含找補）事宜，然依其意旨係屬從給付義務，其存在並非

被上訴人之主給付義務，亦不影響被上訴人得否取得整合服

務費之權利及時程，而是在確保上訴人因執行系爭合建案所

得獲取之利益能獲得最大滿足；參以上訴人與各合建地主所

簽立之「土地合作興建房屋契約書」第7條第2項已明定分回

合建大樓權狀面積及停車位之找補價款計算方式（見原審卷

二第172至175頁），被上訴人既於108年6月30日即已協助上

訴人與各合建地主簽訂合建契約（參不爭執事項㈡），全體

合建地主復於112年3月26日選屋會議當日完成選屋協調及確

認程序（參不爭執事項㈨），則「找補計算協議書」僅為全

體合建地主完成選屋確認步驟後，上訴人依合建契約所約定

之計算方法得出找補金額結論，通知各地主確認簽回之文

書，乃確認性質而已，拒絕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而對金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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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爭議者，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仍應回歸合建契約之約定，並

不因此妨礙系爭合建案之興建及進行，或使系爭合建案歸於

消滅，尚非達成系爭契約目的所必要，是被上訴人雖未於催

告期限內協助完成所有合建地主均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之事

項，上訴人尚不得以此從給付義務之不履行或遲延履行為由

而主張解除系爭契約。

　⑶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依限完成所有合建地主簽回找補計算協

議書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契約，已乏所據，則其依民法

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

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元，自無

理由，應予駁回。

　⒊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3份契約之受任人忠實附隨義

務，有附表編號4所示違約情事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3份

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是否有理？

　⑴系爭契約、系爭協議之性質為何？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負有

受任人之忠實義務，是否有理？

　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

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

528條、第49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委任與承攬之不

同，主要在於承攬係以工作之完成為要件，亦即須有一定之

結果，而委任則祗須處理事務，至完成與否則非所問，亦即

不以一定結果為必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91號判決

意旨參照）。是承攬與委任兩者之區別，在於當事人是否約

定提供勞務者，有完成一定工作之義務及其報酬義務是否以

完成一定工作為要件，有該約定者，為承攬，無該約定者，

為委任。蓋承攬重視一定工作之完成，而委任僅以事務之處

理為必要，故於報酬之給付亦有所不同，即委任著重服勞

務，其標的在乎勞務之本身，而承攬在乎一定工作之完成，

其標的在乎服勞務之結果，而非勞務之本身，勞務僅為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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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完成目的之手段而已，故委任僅須有服勞務之事實，無

論有無結果均能獲得報酬，而承攬若無結果時，則不得請求

報酬。

　②承前所述，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

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

人完成整合工作，即得依約分3次取得整合服務費；又系爭

協議約定若系爭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協

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5項關於系爭合建案之細部建築規

劃、選屋協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事項

者，則由黃嫻靖分得房屋總面積較其他標準棟增加16坪，及

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是自系爭契約、系爭協議所約

定之給付義務以觀，係重在被上訴人與黃嫻靖完成一定之工

作成果（系爭契約為整合相關地主同意參與合建並完成簽

約，系爭協議為說服相關地主接受細部建築規劃、選屋協

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事項），至於被上

訴人與黃嫻靖因處理整合及說服地主接受規劃等事務所付出

之勞務，僅為達到工作完成目的之手段而已，若無結果即無

報酬請求權可言，且與民法第505條第1項關於承攬報酬於工

作交付或完成時給付之意旨相符，堪認系爭契約、系爭協議

應係重在一定工作成果之完成，並由上訴人享有該工作成

果，而非處理事務本身，系爭契約、系爭協議之性質應屬承

攬契約，而非委任契約，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負責人黃

嫻靖唆使部分合建地主出面抗爭、指使他人在預售屋現場張

貼抗議帆布條，造成系爭合建案之名譽嚴重受損，導致預售

無法順利進行，違背受任人之忠實附隨義務云云，已難信

採。

　⑵再者，附隨義務性質上屬於非構成契約要素之義務，除依契

約特別約定而保留解除權者外，其違反自須足以妨礙契約目

的之完成，使債權人無法實現其訂立契約之利益，亦即與違

反主給付義務對債權人所造成之結果，在本質上幾無差異

（皆使當事人締結契約之目的無法達成），始得賦予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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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解除權。而公司為事業體，法律上屬法人組織，固與自

然人同有獨立之人格，惟其係由自然人設立、經營，對外之

行為均須以具行為能力之自然人代表為之，故一般人常將公

司（法人）與其經營者（自然人）之人格相混淆。經查：

　①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負責人黃嫻靖所為前述抗爭行為之效

力均應歸於被上訴人承擔云云，然被上訴人僅為整合開發

商，不具合建地主身分，而黃嫻靖則為系爭合建案合建地主

之一，與上訴人訂有「土地合作興建房屋契約書」、「補充

契約書」（見原審卷二第167至191頁）在案，其所抗爭之訴

求亦係本於其主觀上認定地主分配權益縮水而來（見原審卷

一第47至49、55至58頁），難認係執行被上訴人整合開發業

務，或以被上訴人代表人、代理人、使用人身分為之，則上

訴人以黃嫻靖個人或聯合其他合建地主於112年5月5日、同

年月29日、同年6月17日發動抗爭行為（此為兩造於本院114

年12月22日準備程序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00至401、489

至490頁）為由，主張被上訴人違背系爭3份契約之忠實附隨

義務，而得合法解除系爭契約云云，並非可採。

　②又關於黃嫻靖固曾委由他人在預售屋現場停放之貨車上懸掛

「連雲建設、無良建商」、「連雲建設都更案史上最大騙

局」、「欺騙地主、貪得無厭」、「說好的最大誠意，原來

是欺騙地主」之抗議布條，並召開記者會，及擺放「都更學

會理事長蔡漢霖欺壓地主」、「連雲最大誠意原來是欺騙地

主」、「連雲強佔土地還恐嚇地主求償兩億」、「政府放任

連雲又拐又騙地主血淚向誰伸冤」、「連雲欺騙地主烏雲怨

氣滿天」、「都更學會理事長為何不走都更卻要改簡易危

老」之旗幟等情（見本院卷第400至401、489至490頁），惟

前已敘明系爭合建案現仍持續興建中，上開抗爭行為並未導

致系爭合建案消滅，或使上訴人無法實現其因整合開發系爭

合建案而得分回房地及停車位之利益，難認兩造締結系爭契

約之目的已無法達成，自不得以此為由解除系爭契約。

　⑶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3份契約之受任人忠實附隨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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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有附表編號4所示違約情事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3份

契約云云，非屬可採，則其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

4,870,132元、8,290,044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如附表所示事由，經以不爭執事項㈩

所示信函催告完成及改善未果，於112年5月12日依民法第25

4條規定，以不爭執事項所示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並依

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

爭協議整合服務費7,175,000元，是否有理？

　⒈上訴人主張其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000元

之支票乙紙，由上訴人所屬開發人員林妙娟轉交予被上訴

人，被上訴人並已兌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

項㈥）。

　⒉上訴人復主張該筆7,175,000元係依系爭協議之約定而給付

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則辯稱係依系爭補充契約之約定而受

領，經查：

　⑴系爭補充契約第1、2條約定，本開發案除原契約（指系爭契

約）約定之整合費用外，雙方同意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

（未含營業稅），被上訴人應開立發票請款，上訴人應於10

9年2月20日前支付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9頁），則以上開支

票之發票日期為109年2月20日而言，經核與系爭補充契約之

約定給付日期為一致。

　⑵又前已敘明系爭補充契約乃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可得領取

之整合服務費數額再為補充增加；且系爭契約第1條第4項明

定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

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見原

審卷一第23頁），而被上訴人已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

間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信託契

約（參不爭執事項㈡），可見被上訴人已完成系爭契約所定

之全部工作，而得依第3條之約定分3次領取整合服務費（見

原審卷一第23頁），則綜合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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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被上訴人處理合建整合事務時程、上訴人支付款項之時間

及金額，依序如下：

　①系爭契約第一期款項：上訴人與全部合建地主簽立完成合建

（買賣）契約及信託契約後15日內，應給付整合服務費6

0%。查被上訴人已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協助上訴人

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信託契約（參不爭執

事項㈡），上訴人則於109年1月22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

之第1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參不爭執事項㈤）。

　②系爭補充契約增加之款項：應於109年2月20日前給付700萬

元（未稅）。上訴人則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

5,000元之支票乙紙，由上訴人所屬開發人員林妙娟轉交予

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已兌現（參不爭執事項㈥）。

　③系爭契約第二期款項：上訴人取得建造執照後15日內，應給

付整合服務費20%。查系爭基地上之原有房屋已於110年8月

間全部騰空點交予上訴人，上訴人並於110年9月11日領有拆

除執照（參不爭執事項㈦），系爭合建案係於111年9月6日

核發建造執照，並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參不爭執事項

㈧），上訴人則於110年12月8日、111年11月23日分別給付

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2期整合服務費400萬元、4,290,044

元，共8,290,044元（參不爭執事項㈤）。

　④系爭契約第三期款項：全部地主選屋完成及所有地上建物

（或增建物）騰空點交後15日內，應給付整合服務費20%。

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8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71號存證信函

請求上訴人於文到5日內給付整合服務費尾款800萬元（不含

稅）（見原審卷一第171至179頁），上訴人則稱被上訴人尚

未協助完成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所約定之協助完成所有合建

地主均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之事項，無權領取第3期款（見

本院卷第314頁）。

　⑶至於系爭補充契約與系爭協議雖均提及700萬元（未稅）一

事，惟依二者之文義，系爭補充契約乃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契

約可得領取之整合服務費數額再為補充增加700萬元（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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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而系爭協議則約定於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協助完成第2

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時，上訴人同意由黃嫻靖分得房屋總面

積較其他標準棟增加16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

（未稅），可見系爭補充契約與系爭協議所提及之700萬元

（未稅）為兩筆給付關係，非如上訴人主張為同一筆給付關

係。又系爭協議並未約定被上訴人得預支款項，且其中第1

項約定「應於109年5月以前協助說服…」、第3項約定「協

助於110年7月底前完成50％以上住戶搬遷點交…最遲於110

年9月底前完成搬遷點交」（見原審卷一第31頁），而兩造

均不爭執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尚未全部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新

增5個後續事務（上訴人主張第1、2、5項未完成，被上訴人

則認第5項沒有完成；見本院卷第216、314頁），上訴人自

無先行給付系爭協議所載700萬元（未稅）之義務及可能

性。

　⑷系爭協議第4條固約定：「丙方（指被上訴人）取得向甲方

（指上訴人）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後，乙方（指

黃嫻靖）或丙方應於109年2月底前，以黃嫻靖及蔡漢霖名

義，各捐贈350萬元予三峽○○○院，並取得捐款憑據。甲

方並同意補貼17.5萬元予丙方」（見原審卷一第31頁）。而

被上訴人業於109年2月21日匯款700萬元至訴外人彭榮滿帳

戶（見原審卷三第51頁），並經○○○院出具證明書表示確

有收到黃嫻靖透過被上訴人於109年2月21日匯款700萬元之

捐贈款項，係因斯時尚在籌備中，故由負責人彭榮滿以個人

帳戶代為受領，於完成寺廟登記程序後，確認該款項用於護

持佛院禮堂等建設裝修事務等語（見本院卷第383頁），堪

認系爭協議第4條所指「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

其真意應為被上訴人依系爭補充契約所增加取得之700萬元

（未稅），故被上訴人收到上訴人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

日、面額7,175,000元之支票乙紙後，旋即於翌日匯款700萬

元予○○○院負責人彭榮滿，亦與系爭協議第4條所定上訴

人補貼175,000元稅款予被上訴人之文義相符。復因系爭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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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契約係就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整合服務費增加700萬元（未

稅，系爭補充契約第1條，見原審卷一第29頁），而系爭協

議則需另行完成5項後續事務始得請領700萬元，屬新成立之

給付關係，並非在舊有給付關係下為增加，故系爭協議第4

條「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其意應與系爭補充

契約增加之700萬元（未稅）較為相近，且兩造既商議捐款

一事得由黃嫻靖或被上訴人為之，遂將捐款細節載明於由兩

造及黃嫻靖所簽立之系爭協議第4條，而非記載於系爭補充

契約中，應與常情無違。

　⑸上訴人雖又提出由其所屬人員蔡漢霖、王明仁、林妙娟與黃

嫻靖於109年1月3日討論系爭合建案後續協助事務之手寫紀

錄影本（下稱系爭紀錄，見本院卷第377頁），主張系爭補

充契約、系爭協議所記載之700萬元（未稅）為同一筆給付

云云。然系爭補充契約乃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可得領取之

整合服務費數額再為增加，而系爭協議則約定於被上訴人及

黃嫻靖協助完成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時，上訴人同意由黃

嫻靖增加分配16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未稅），

兩者目的顯有不同，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均為109年1月

16日簽署，如僅有一筆給付約定，本毋須分別為之；又系爭

紀錄作成在前，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簽署在後，系爭紀

錄僅記載在場人士協談之大致方向，並未限制日後不得調整

或增減約定，兩造與黃嫻靖於系爭紀錄作成後，既正式以電

腦打字方式逐字詳載約款而簽立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

應有取代系爭紀錄之意，自應以成立在後之文書約定為最終

應遵守之內容；況系爭紀錄第1點顯示「比其他標準棟多16

坪及700萬元」，並記載16坪之計算方式為「3180萬元扣除7

00萬元，再除以每坪150萬元後約等於16.5坪，雙方協議16

坪」，可見斯時之意向為黃嫻靖所屬第17棟之1至5樓地主增

加分配3,180萬元，其中700萬元為金錢分配、16坪為現物分

配，惟簽署在後之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已大幅變更，黃

嫻靖所屬第17棟之1至5樓地主僅增加分配16坪，而無金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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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另由被上訴人於完成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時取得700

萬元（未稅），顯然又經過相當思考及討論後始確立系爭補

充契約、系爭協議之條款內容，自難以系爭紀錄第2點「前

述⑴之700萬元由黃姐開立發票，公司補貼17.5萬元發票金

額，並於109年2月以蔡總經理及黃姐名義捐出」等語，逕認

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為同一筆給付，且上訴人已依系爭

協議為金錢給付。

　⒊準此，被上訴人係依系爭補充契約受領7,175,000元，尚未

取得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所約定之款項，且上訴人依如附表所

示事由解除系爭契約均無理由，業如前述，則系爭契約、系

爭補充契約仍為有效，被上訴人自無依民法第259條第1、2

款規定回復原狀、返還依系爭補充契約受領7,175,000元之

義務；而被上訴人尚未取得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所約定之款

項，則無論上訴人所稱解除系爭協議有無理由，均不生後續

返還已受領金錢問題，是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協議整合服務費7,175,

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經催告後仍未能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第

1、2、5項協助處理義務，自無受領伊依系爭協議所支付7,1

75,000元增加服務費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返還7,175,000元，是否

有理？　　

　　前已敘明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所記載之700萬元（未

稅）為兩筆不同目的之給付約定，被上訴人係依系爭補充契

約受領7,175,000元，尚未取得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所約定之

應給付款項，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

第1、2、5項協助義務，無受領系爭協議所定款項之法律上

原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即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綜上所陳，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之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應給付40,335,176元，及其中24,870,132元自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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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1月22日起、其中7,175,000元自109年2月20日起、其餘

8,290,044元自111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

訴。又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7,175,000元，及自109年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表：
編號 上訴人主張之違約事由 催告方式 解除契約依據及方式

1 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未於109年5月前說服系爭合建案

所有分得1、2樓房屋之地主同意1、2樓分開規劃，

及2樓不分戶由全部分得之地主共同持有之規劃方

112年4月24日臺北

杭南郵局第475號存

依民法第254條規定，

以112年5月12日以臺

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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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導致上訴人必須依與地主所簽訂之合建契約，

回復為1、2樓內梯連通並設為1戶之方案，被上訴人

及黃嫻靖已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1項約定。

證信函（不爭執事

項㈩）。

112年5月12日臺北

杭南郵局第556號存

證信函（不爭執事

項）。

證信函，解除系爭3份

契約（不爭執事項

）。

2 依系爭協議第2條第5項約定，如系爭合建案規劃與1

08年開發整合階段之規劃有所不同，被上訴人及黃

嫻靖需負責協助上訴人說服地主接受上訴人之設計

規劃。詎黃嫻靖身為被上訴人之負責人，不僅未善

盡整合人之說服義務，反而於111年8月1日、同年9

月26日及同年10月3日與其他合建地主共同委由律師

發函質疑系爭合建案1樓、2樓店面坪數與說明會所

述不同、系爭合建案興建樓層由原規劃之地下6層、

地上21層，變更為地下7層、地上24層等，被上訴人

及黃嫻靖已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5項約定。

同上 同上

3 被上訴人及黃嫻靖不僅未協助上訴人協調系爭合建

案之選屋程序，反而於112年3月24日發函要求上訴

人停止選屋程序，唆使部分合建地主委由陳振瑋律

師於同年月25日指使不知名人士駕駛6輛小貨車侵入

系爭合建案之預售屋現場，並於小貨車四周張貼

「連雲建設、無良建商、還我公道」等汙衊上訴人

商譽、信用之抗議帆布條，另於同年月26日選屋會

議之前煽動並鼓吹合建地主不要進行選屋。上訴人

與全部合建地主完成選屋程序後，黃嫻靖竟又帶頭

並煽惑部分地主拒絕簽訂並繳回選屋確認書以完成

找補程序，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已違反系爭契約第1條

第2項、系爭協議第2條第2項約定。

同上 同上

4 系爭3份契約具有密切關連性，應整體觀之，且均屬

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處理系爭合建案之開發、整合

等相關事務，具委任性質，則身為受任人之被上訴

人及黃嫻靖即應本於誠實信用履行其受任義務。被

上訴人除為前開抗爭行為外，甚至於112年5月5日委

由陳振瑋律師指使不知名人士駕駛4輛小貨車，將貨

車四周掛滿「連雲建設、無良建商」等抗議帆布

條，在系爭基地周圍繞行、侵入系爭基地且拒不撤

出，黃嫻靖復於預售屋現場外人行道召開記者會，

於媒體前為不實指控，更於同年月29日在臺北市濟

南路1段與陳振瑋律師對上訴人為不實指控，黃嫻靖

復於同年6月17日與陳振瑋律師侵入系爭基地，擺置

「連雲最大誠意就是欺騙地主」等不實內容之旗

幟，雖經在場人員要求撤出並報警處理，黃嫻靖仍

拒不撤出。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所為上開抗爭行為已

違反系爭3份契約受任人所應具備之忠實義務。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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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639號
上  訴  人  連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薛慧琴  
訴訟代理人  江肇欽律師
            王禹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瀚築不動產仲介經紀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嫻靖  
訴訟代理人  黃英哲律師
            翁偉倫律師
            陳彥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整合服務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88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追加請求權基礎），本院於115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
一、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伊已合法解除兩造於民國108年4月2日、109年1月16日依序簽立「合作開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合作開發補充契約書」（下稱系爭補充契約），及兩造與訴外人黃嫻靖於109年1月16日簽立「整合開發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與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合稱系爭3份契約），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款項共新臺幣（下同）40,335,176元本息。
二、嗣上訴人在本院主張被上訴人並未全部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約定之5項協助處理義務，自無受領伊依系爭協議所支付7,175,000元服務費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遂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7,175,000元本息（見本院卷第172至176、215至216頁）。
三、經核上訴人所為追加，與原起訴請求均係本於被上訴人應否返還該7,175,000元本息之同一基礎事實，被上訴人就此在程序上雖表示不同意（見本院卷第216頁），揆諸前開說明，並無不合，仍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為整合開發坐落臺北市○○區○○段○小段000至000、000至000、000至000、000至000地號共18筆土地及其地上物之合建案（下稱系爭合建案，上開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中參與系爭合建案者下稱系爭基地），於108年4月2日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協助伊與系爭合建案開發範圍內房地所有權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及信託契約、選屋（含找補）、房地點交搬遷等事宜，伊則按每坪土地63,000元（含稅）計算整合服務費，並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約定之期程分3期給付。其後系爭合建案之整合開發進行順利，但被上訴人之負責人黃嫻靖要求再增加整合服務費以慰其辛勞，伊為避免其心生不滿而影響系爭合建案後續之推動，勉強同意讓步，並配合黃嫻靖以被上訴人名義報稅出帳，除兩造與黃嫻靖於109年1月16日簽立系爭協議外，兩造於同日另行簽立由被上訴人單獨擔任契約當事人之系爭補充契約，足見系爭3份契約具有密切關連性，屬委任性質之聯立契約關係，其給付具有不可分性。
　㈡詎被上訴人及黃嫻靖仍不滿足，屢屢藉詞抗爭滋事，嚴重貶損系爭合建案名譽達刑事犯罪程度，有如附表所示違約情事，經伊限期催告改善及履行完畢，惟未獲置理，遂依民法第254條規定，於112年5月12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又被上訴人並未全部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約定之5項協助處理義務，自無受領伊依系爭協議所支付服務費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及第179條（上訴追加，僅涉及7,175,000元本息部分）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返還已受領之第1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第2期整合服務費8,290,044元、增加整合服務費7,175,000元，共計40,335,176元本息。
　㈢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上訴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0,335,176元，及其中24,870,132元自109年1月22日起、其中7,175,000元自109年2月20日起、其餘8,290,044元自111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以現金或同額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契約著重在系爭合建案整合開發工作之完成，系爭補充契約則針對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整合服務費數額補充增加700萬元（未稅），兩造間乃承攬關係，並非委任性質。系爭協議新增黃嫻靖為契約當事人，乃上訴人已取得系爭基地之開發合建權利，就後續協助整合事項增加工作之約定及報酬，故系爭協議乃獨立於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以外所成立之新承攬關係，彼此間各自獨立互不影響。
　㈡伊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已協助上訴人與全部合建地主簽訂合建及信託契約，並於110年8月間將系爭基地上原有房屋騰空點交予上訴人，系爭合建案業於111年9月6日核發建造執照，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目前正施工中，且全體合建地主於112年3月26日選屋會議當日完成選屋程序，堪認伊已完成系爭契約之主給付義務，並得依約支領全部整合服務費，並無給付遲延情事，至於上訴人所稱伊應協助處理全部合建地主簽回找補計算協議部分，並非伊給付義務，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自無理由。
　㈢系爭補充契約所增加給付之700萬元（未稅），係伊因系爭契約可獲得之服務報酬，上訴人已於109年2月20日簽發面額7,175,000元（含稅差調整額）支票且經伊兌現；而系爭協議第1條約定之700萬元（未稅），乃伊若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新增5個協助事項之服務報酬，但因伊尚未全部完成，故上訴人迄未給付，不生返還問題。
　㈣縱上訴人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仍應互負回復原狀義務，伊已完成系爭契約全部工作及系爭協議第2條部分工作，依民法第259條第3款規定，上訴人應按受領勞務時之價額以金錢53,210,220元償還予伊，爰以此債權與上訴人本件請求予以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⒈上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396至397、489至490頁）：
　㈠兩造係於108年4月2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協助開發系爭合建案，於被上訴人成功使系爭土地中連接土地且面積達300坪以上之所有權人同意與上訴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者，視為被上訴人完成系爭契約所定之開發整合，即得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向上訴人請領整合服務費用。　
　㈡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30日已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於109年1月間已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信託契約。　
　㈢兩造係於109年1月16日就系爭契約再簽立系爭補充契約，約定除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整合費用外，另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未含營業稅），由被上訴人開立發票向上訴人請款，上訴人應於109年2月20日前支付。　
　㈣兩造與黃嫻靖係於109年1月16日簽立系爭協議，其中第1條約定如全部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協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所列全部內容，則上訴人同意：黃嫻靖所屬之第17棟1到5樓可分得之房屋總權狀面積比其他標準棟依合建契約分得之總權狀面積增加16坪，另支付700萬元（未稅）予被上訴人。第4條約定：被上訴人取得向上訴人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後，黃嫻靖或被上訴人應於109年2月底前，以黃嫻靖及蔡漢霖名義，各捐贈350萬元予三峽○○○院，並取得捐款憑據。上訴人並同意補貼17.5萬元予被上訴人。
　㈤上訴人係於109年1月22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1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於110年12月8日、111年11月23日分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2期整合服務費400萬元、4,290,044元，共8,290,044元。　
　㈥上訴人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000元之支票乙紙，由上訴人所屬開發人員林妙娟轉交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已兌現無誤。
　㈦系爭基地上之原有房屋已於110年8月間全部騰空點交予上訴人，上訴人並於110年9月11日領有拆除執照。
　㈧系爭合建案係於111年9月6日核發建造執照，並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
　㈨系爭合建案之全體地主均於112年3月26日選屋會議當日完成選屋協調及確認程序，但迄今尚未完成找補協議。
　㈩上訴人係於112年4月24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475號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與黃嫻靖，要求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改正自身違法行為，不得再指示或教唆律師或第三人為任何損及商譽、信用之行為；於文到3日內針對基地上興建銷售中心乙事，應撤回對本案信託銀行永豐銀行、金管會、建管處所提出不實指控函文；於文到10日內履行系爭契約第2條、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約定，不得再有違約行為，並應說服拒絕簽訂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之地主將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不得增刪內容）簽回，以及說服所有地主不再有任何不理性抗爭之行為，並接受上訴人對本案之選屋找補方案及建築規劃。否則將依民法第549條及民法第254條規定終止或解除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及系爭協議，並請求返還所有已收受之整合服務費。被上訴人與黃嫻靖係於同日收受上開信函。
　上訴人係於112年5月12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與黃嫻靖，以渠2人未協助簽回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並於112年5月5日懸掛抗議布條影響上訴人名譽及商業信用為由，再以此函催告被上訴人與黃嫻靖須於文到5日內立即停止自身違約行為，並應撤回對本案信託銀行永豐銀行、金管會、建管處、新聞媒體所提出不實指控函文，及簽定繳回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並說服拒絕簽回之地主將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不得增刪內容）簽回，以及說服所有地主不再有任何不理性抗爭之行為，並接受上訴人對本案之選屋找補方案及建築規劃。如逾期仍未依上開催告履行，上訴人不另通知逕以本函視為解除雙方間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及系爭協議之意思表示通知，並請求返還所有已收受之整合服務費。被上訴人與黃嫻靖係於112年5月15日收受上開信函。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如附表所示違約事由，經以不爭執事項㈩所示信函催告改善及完成未果，於112年5月12日依民法第254條規定，以不爭執事項所示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元，是否有理？
　⒈上訴人主張系爭3份契約為聯立關係，其中一契約不成立、無效、撤銷或解除時，他契約應同其命運；並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約定，有附表編號1至3所示違約情事，已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為由，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是否有理？　　
　⑴按數內容不同之契約，具有相互依存之結合關係，為契約之聯立。各個契約相互間是否具有依存關係，應綜合法律行為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慣及其他具體情事，並本於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4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訴人係於109年1月22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1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於110年12月8日、111年11月23日分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2期整合服務費400萬元、4,290,044元，共8,290,044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項㈤）。
　⑵經查：
　①系爭契約為兩造於108年4月2日所簽立（參不爭執事項㈠），其中第1條第4項約定：「乙方（指被上訴人）協助甲方（指上訴人）整合完成之連接土地且面積應達300坪以上，甲方才會同意興建，前述之合建基地之地主與甲方簽定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視為乙方完成本開發案整合，即可依第3條向甲方請領整合費用」、第3條約定：「一、整合服務費計算：依本約第1條約定完成『本開發案合建基地』開發後，甲方同意支付乙方整合服務費以土地每坪6.3萬元（含稅）計算。二、整合服務費之付款方式：㈠給付整合服務費之期程：⒈第一期款項：甲方與『本開發合建基地』之全部地主簽立完成合建（買賣）契約及信託契約後15日內，甲方則給付整合服務費60%予乙方。⒉第二期款項：甲方取得『本開發合建基地』之建造執照後15日內，甲方則給付整合服務費20%予乙方。⒊第三期款項：『本開發案合建基地』之全部地主選屋完成及所有地上建物（或增建物）騰空點交予甲方後15日內，甲方則給付整合服務費20%予乙方。㈡整合服務費款項，乙方應依稅法相關規定開立憑證予甲方」（見原審卷一第23頁）。
　②系爭補充契約為兩造於109年1月16日所簽立（參不爭執事項㈢），其中第1條約定：「本開發案除原契約（指系爭契約）約定之整合費用外，雙方同意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未含營業稅）」、第2條約定：「乙方（指被上訴人）應開立發票向甲方（指上訴人）請款，甲方應於109年2月20日前支付乙方」、第3條約定：「本補充協議書未述及部分，依原契約所載條文處理；如與先前契約條款所抵觸時，則以本補充協議書之條款為準」（見原審卷一第29頁）。
　③兩造與黃嫻靖於109年1月16日簽立系爭協議（參不爭執事項㈣），其中第1條約定：「如全部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乙（指黃嫻靖）、丙（指被上訴人）方協助完成本協議所列第2條全部內容，則甲方（指上訴人）同意：乙方所屬之第17棟1到5樓可分得之房屋總權狀面積比其他標準棟（即第2棟至第16棟，每棟1至5樓）依合建契約分得之總權狀面積增加16坪，另支付700萬元（未稅）予丙方」、第2條約定：「乙方及丙方協助整合開發事項：一、乙方及丙方應於109年5月以前協助說服本開發案所有分得1、2樓之地主同意1、2樓分開規劃，且同意2樓不分戶由全部分得地主共同持有，若持有地主同意由甲方共同預售時，甲方同意委由丙方承攬仲介銷售，但丙方須提供部分受託銷售費用作為甲方業務服務費（雙方日後再議）。二、乙方及丙方應協助依甲方所擬之選屋辦法進行所有住戶選屋協調及選屋確認。三、乙方及丙方應協助所有住戶於110年7月底前完成50%以上住戶搬遷點交，其他住戶最遲於110年9月底前完成搬遷點交（除最愛旅館外）。四、甲方前於108年10月3日地主說明會上，應允全案基地開發後同意每棟地主除合建契約約定房屋面積外，1樓地主補貼3坪，2樓以上地主每戶補貼1坪，即全棟建物共補貼7坪房屋面積，乙方及丙方協助說服所有住戶接受不要求再增加。五、甲方未來就本開發案之建築規劃，如與108年開發整合階段提供概略規劃不同時，乙方及丙方應協助甲方說服其他地主接受」（見原審卷一第31頁）。　
　⑶由上可知，倘被上訴人成功整合系爭土地中達300坪以上之地主同意參與系爭合建案者，上訴人始同意興建，並於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即得按每坪6.3萬元（含稅）、依系爭契約第3條所定期程分3次領取整合服務費。而被上訴人已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信託契約（參不爭執事項㈡），且系爭合建案於111年9月6日核發建造執照，並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參不爭執事項㈧），並依上訴人所言，系爭合建案現正施工中，已完成基地開挖並開始搭建鋼結構（見本院卷第243、269、270頁），足徵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4項約定，已完成系爭契約所定之整合事務，而得於第3條約定之期程屆至時領取整合服務費。另因系爭補充契約之前言明定：「甲乙雙方（指兩造）…於108年4月2日簽定合作開發契約書（指系爭契約），現經雙方商討後，補充訂定下列條款以資共同遵守」（見原審卷一第29頁），及系爭補充契約旨在約定除系爭契約原定之整合費用〈即按每坪6.3萬元（含稅）計算〉外，兩造同意另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未稅），並由上訴人應於109年2月20日前給付等語，別無其他權利義務之約定，顯就系爭契約第3條關於整合服務費之金額補充同意再增加700萬元，應認系爭契約為主要契約，其目的在於被上訴人需整合系爭土地達至少300坪之地主同意參與系爭合建案、得以開工興建之狀態，系爭補充契約乃附屬於系爭契約下之補充約款，僅就被上訴人可取得之整合服務費金額為補充約定，本身不具有獨立性，而與系爭契約有依存結合之不可分割關係。
　⑷又系爭契約明定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即得依約分3次取得整合服務費，惟若系爭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再協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5項關於系爭合建案之細部建築規劃、選屋協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事項者，則依系爭協議第1條約定，由黃嫻靖分得房屋總面積較其他標準棟增加16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可見系爭協議係以系爭合建案繼續進行之前提下，倘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協助完成新增5項事務，則可另行取得分配房屋坪數及金錢之對價報酬，足認若系爭合建案已確定無欲進行者，即無使系爭協議繼續存在、有效之實益，反之，若系爭合建案仍持續進行，僅黃嫻靖與被上訴人未能協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新增5項事務者，因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新增5項事務乃合建之後續細部事項，上訴人得收回自辦，或另覓他人完成，不因此動搖系爭契約已整合完成、處於興建狀態之合建目的，自無系爭契約依附、附隨於系爭協議之下而同其命運之必要。　　
　⑸準此，系爭契約不成立、無效、撤銷或解除時，因合建之目的不達，即無給付整合服務費，及進行細部建築規劃、選屋協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協調事項之必要，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應同其命運。惟若系爭合建案仍持續進行，而系爭協議本身有不成立、無效、撤銷或解除情形時，系爭契約及系爭補充契約之效力自不隨之動搖，僅生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得否依系爭協議取得增加房屋坪數及700萬元之問題，故無論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是否違反系爭協議之約定，充其量影響系爭協議本身之效力而已，無由以違反系爭協議之情事而同時解除系爭契約及系爭補充契約，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約定，有附表編號1至3所示違約情事，得同時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為由，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元，自非有據，應予駁回。　　
　⒉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約定，有附表編號3所示違約情事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是否有理？
　⑴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約定：「為使甲方（指上訴人）順利完成本開發案，乙方（指被上訴人）需負責協助甲方與本開發案範圍內房地所有權人完成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與信託契約、選屋（含找補）、房地點交搬遷等事宜」（見原審卷一第23頁）。
　⑵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上開約定有協助完成選屋找補事宜之給付義務，經伊於112年4月24日以不爭執事項㈩所示信函催告應於函到10日內說服拒絕簽訂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之地主將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不得增刪內容）簽回，再於112年5月12日以不爭執事項所示信函催告應於函到5日內完成之，逾期逕以該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而被上訴人僅於112年3月26日協助完成選屋確認程序，迄今仍有16名合建地主未簽回找補計算協議等情。被上訴人固不否認迄今確有16名合建地主尚未簽回找補計算協議（見本院卷第217頁），惟爭執上訴人不得以此為由解除系爭契約，經查：
　①依系爭契約整體訂立之目的及第1條第3項約定觀之，被上訴人所負之主給付義務乃在完成整合系爭土地達300坪以上地主同意參與系爭合建案，並以系爭基地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與信託契約時，即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而得依第3條約定向上訴人請領整合服務費用。
　②至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固約定被上訴人需負責協助完成選屋（含找補）事宜，然依其意旨係屬從給付義務，其存在並非被上訴人之主給付義務，亦不影響被上訴人得否取得整合服務費之權利及時程，而是在確保上訴人因執行系爭合建案所得獲取之利益能獲得最大滿足；參以上訴人與各合建地主所簽立之「土地合作興建房屋契約書」第7條第2項已明定分回合建大樓權狀面積及停車位之找補價款計算方式（見原審卷二第172至175頁），被上訴人既於108年6月30日即已協助上訴人與各合建地主簽訂合建契約（參不爭執事項㈡），全體合建地主復於112年3月26日選屋會議當日完成選屋協調及確認程序（參不爭執事項㈨），則「找補計算協議書」僅為全體合建地主完成選屋確認步驟後，上訴人依合建契約所約定之計算方法得出找補金額結論，通知各地主確認簽回之文書，乃確認性質而已，拒絕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而對金額有所爭議者，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仍應回歸合建契約之約定，並不因此妨礙系爭合建案之興建及進行，或使系爭合建案歸於消滅，尚非達成系爭契約目的所必要，是被上訴人雖未於催告期限內協助完成所有合建地主均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之事項，上訴人尚不得以此從給付義務之不履行或遲延履行為由而主張解除系爭契約。
　⑶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依限完成所有合建地主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契約，已乏所據，則其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元，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⒊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3份契約之受任人忠實附隨義務，有附表編號4所示違約情事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是否有理？
　⑴系爭契約、系爭協議之性質為何？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負有受任人之忠實義務，是否有理？
　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28條、第49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委任與承攬之不同，主要在於承攬係以工作之完成為要件，亦即須有一定之結果，而委任則祗須處理事務，至完成與否則非所問，亦即不以一定結果為必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9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承攬與委任兩者之區別，在於當事人是否約定提供勞務者，有完成一定工作之義務及其報酬義務是否以完成一定工作為要件，有該約定者，為承攬，無該約定者，為委任。蓋承攬重視一定工作之完成，而委任僅以事務之處理為必要，故於報酬之給付亦有所不同，即委任著重服勞務，其標的在乎勞務之本身，而承攬在乎一定工作之完成，其標的在乎服勞務之結果，而非勞務之本身，勞務僅為達到工作完成目的之手段而已，故委任僅須有服勞務之事實，無論有無結果均能獲得報酬，而承攬若無結果時，則不得請求報酬。
　②承前所述，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即得依約分3次取得整合服務費；又系爭協議約定若系爭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協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5項關於系爭合建案之細部建築規劃、選屋協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事項者，則由黃嫻靖分得房屋總面積較其他標準棟增加16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是自系爭契約、系爭協議所約定之給付義務以觀，係重在被上訴人與黃嫻靖完成一定之工作成果（系爭契約為整合相關地主同意參與合建並完成簽約，系爭協議為說服相關地主接受細部建築規劃、選屋協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事項），至於被上訴人與黃嫻靖因處理整合及說服地主接受規劃等事務所付出之勞務，僅為達到工作完成目的之手段而已，若無結果即無報酬請求權可言，且與民法第505條第1項關於承攬報酬於工作交付或完成時給付之意旨相符，堪認系爭契約、系爭協議應係重在一定工作成果之完成，並由上訴人享有該工作成果，而非處理事務本身，系爭契約、系爭協議之性質應屬承攬契約，而非委任契約，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負責人黃嫻靖唆使部分合建地主出面抗爭、指使他人在預售屋現場張貼抗議帆布條，造成系爭合建案之名譽嚴重受損，導致預售無法順利進行，違背受任人之忠實附隨義務云云，已難信採。
　⑵再者，附隨義務性質上屬於非構成契約要素之義務，除依契約特別約定而保留解除權者外，其違反自須足以妨礙契約目的之完成，使債權人無法實現其訂立契約之利益，亦即與違反主給付義務對債權人所造成之結果，在本質上幾無差異（皆使當事人締結契約之目的無法達成），始得賦予債權人契約解除權。而公司為事業體，法律上屬法人組織，固與自然人同有獨立之人格，惟其係由自然人設立、經營，對外之行為均須以具行為能力之自然人代表為之，故一般人常將公司（法人）與其經營者（自然人）之人格相混淆。經查：
　①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負責人黃嫻靖所為前述抗爭行為之效力均應歸於被上訴人承擔云云，然被上訴人僅為整合開發商，不具合建地主身分，而黃嫻靖則為系爭合建案合建地主之一，與上訴人訂有「土地合作興建房屋契約書」、「補充契約書」（見原審卷二第167至191頁）在案，其所抗爭之訴求亦係本於其主觀上認定地主分配權益縮水而來（見原審卷一第47至49、55至58頁），難認係執行被上訴人整合開發業務，或以被上訴人代表人、代理人、使用人身分為之，則上訴人以黃嫻靖個人或聯合其他合建地主於112年5月5日、同年月29日、同年6月17日發動抗爭行為（此為兩造於本院114年12月22日準備程序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00至401、489至490頁）為由，主張被上訴人違背系爭3份契約之忠實附隨義務，而得合法解除系爭契約云云，並非可採。
　②又關於黃嫻靖固曾委由他人在預售屋現場停放之貨車上懸掛「連雲建設、無良建商」、「連雲建設都更案史上最大騙局」、「欺騙地主、貪得無厭」、「說好的最大誠意，原來是欺騙地主」之抗議布條，並召開記者會，及擺放「都更學會理事長蔡漢霖欺壓地主」、「連雲最大誠意原來是欺騙地主」、「連雲強佔土地還恐嚇地主求償兩億」、「政府放任連雲又拐又騙地主血淚向誰伸冤」、「連雲欺騙地主烏雲怨氣滿天」、「都更學會理事長為何不走都更卻要改簡易危老」之旗幟等情（見本院卷第400至401、489至490頁），惟前已敘明系爭合建案現仍持續興建中，上開抗爭行為並未導致系爭合建案消滅，或使上訴人無法實現其因整合開發系爭合建案而得分回房地及停車位之利益，難認兩造締結系爭契約之目的已無法達成，自不得以此為由解除系爭契約。
　⑶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3份契約之受任人忠實附隨義務，有附表編號4所示違約情事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云云，非屬可採，則其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如附表所示事由，經以不爭執事項㈩所示信函催告完成及改善未果，於112年5月12日依民法第254條規定，以不爭執事項所示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協議整合服務費7,175,000元，是否有理？
　⒈上訴人主張其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000元之支票乙紙，由上訴人所屬開發人員林妙娟轉交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已兌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項㈥）。
　⒉上訴人復主張該筆7,175,000元係依系爭協議之約定而給付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則辯稱係依系爭補充契約之約定而受領，經查：
　⑴系爭補充契約第1、2條約定，本開發案除原契約（指系爭契約）約定之整合費用外，雙方同意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未含營業稅），被上訴人應開立發票請款，上訴人應於109年2月20日前支付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9頁），則以上開支票之發票日期為109年2月20日而言，經核與系爭補充契約之約定給付日期為一致。
　⑵又前已敘明系爭補充契約乃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可得領取之整合服務費數額再為補充增加；且系爭契約第1條第4項明定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見原審卷一第23頁），而被上訴人已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信託契約（參不爭執事項㈡），可見被上訴人已完成系爭契約所定之全部工作，而得依第3條之約定分3次領取整合服務費（見原審卷一第23頁），則綜合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之約定及被上訴人處理合建整合事務時程、上訴人支付款項之時間及金額，依序如下：
　①系爭契約第一期款項：上訴人與全部合建地主簽立完成合建（買賣）契約及信託契約後15日內，應給付整合服務費60%。查被上訴人已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信託契約（參不爭執事項㈡），上訴人則於109年1月22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1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參不爭執事項㈤）。
　②系爭補充契約增加之款項：應於109年2月20日前給付700萬元（未稅）。上訴人則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000元之支票乙紙，由上訴人所屬開發人員林妙娟轉交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已兌現（參不爭執事項㈥）。
　③系爭契約第二期款項：上訴人取得建造執照後15日內，應給付整合服務費20%。查系爭基地上之原有房屋已於110年8月間全部騰空點交予上訴人，上訴人並於110年9月11日領有拆除執照（參不爭執事項㈦），系爭合建案係於111年9月6日核發建造執照，並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參不爭執事項㈧），上訴人則於110年12月8日、111年11月23日分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2期整合服務費400萬元、4,290,044元，共8,290,044元（參不爭執事項㈤）。
　④系爭契約第三期款項：全部地主選屋完成及所有地上建物（或增建物）騰空點交後15日內，應給付整合服務費20%。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8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71號存證信函請求上訴人於文到5日內給付整合服務費尾款800萬元（不含稅）（見原審卷一第171至179頁），上訴人則稱被上訴人尚未協助完成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所約定之協助完成所有合建地主均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之事項，無權領取第3期款（見本院卷第314頁）。
　⑶至於系爭補充契約與系爭協議雖均提及700萬元（未稅）一事，惟依二者之文義，系爭補充契約乃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可得領取之整合服務費數額再為補充增加700萬元（未稅），而系爭協議則約定於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協助完成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時，上訴人同意由黃嫻靖分得房屋總面積較其他標準棟增加16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未稅），可見系爭補充契約與系爭協議所提及之700萬元（未稅）為兩筆給付關係，非如上訴人主張為同一筆給付關係。又系爭協議並未約定被上訴人得預支款項，且其中第1項約定「應於109年5月以前協助說服…」、第3項約定「協助於110年7月底前完成50％以上住戶搬遷點交…最遲於110年9月底前完成搬遷點交」（見原審卷一第31頁），而兩造均不爭執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尚未全部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上訴人主張第1、2、5項未完成，被上訴人則認第5項沒有完成；見本院卷第216、314頁），上訴人自無先行給付系爭協議所載700萬元（未稅）之義務及可能性。
　⑷系爭協議第4條固約定：「丙方（指被上訴人）取得向甲方（指上訴人）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後，乙方（指黃嫻靖）或丙方應於109年2月底前，以黃嫻靖及蔡漢霖名義，各捐贈350萬元予三峽○○○院，並取得捐款憑據。甲方並同意補貼17.5萬元予丙方」（見原審卷一第31頁）。而被上訴人業於109年2月21日匯款700萬元至訴外人彭榮滿帳戶（見原審卷三第51頁），並經○○○院出具證明書表示確有收到黃嫻靖透過被上訴人於109年2月21日匯款700萬元之捐贈款項，係因斯時尚在籌備中，故由負責人彭榮滿以個人帳戶代為受領，於完成寺廟登記程序後，確認該款項用於護持佛院禮堂等建設裝修事務等語（見本院卷第383頁），堪認系爭協議第4條所指「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其真意應為被上訴人依系爭補充契約所增加取得之700萬元（未稅），故被上訴人收到上訴人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000元之支票乙紙後，旋即於翌日匯款700萬元予○○○院負責人彭榮滿，亦與系爭協議第4條所定上訴人補貼175,000元稅款予被上訴人之文義相符。復因系爭補充契約係就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整合服務費增加700萬元（未稅，系爭補充契約第1條，見原審卷一第29頁），而系爭協議則需另行完成5項後續事務始得請領700萬元，屬新成立之給付關係，並非在舊有給付關係下為增加，故系爭協議第4條「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其意應與系爭補充契約增加之700萬元（未稅）較為相近，且兩造既商議捐款一事得由黃嫻靖或被上訴人為之，遂將捐款細節載明於由兩造及黃嫻靖所簽立之系爭協議第4條，而非記載於系爭補充契約中，應與常情無違。
　⑸上訴人雖又提出由其所屬人員蔡漢霖、王明仁、林妙娟與黃嫻靖於109年1月3日討論系爭合建案後續協助事務之手寫紀錄影本（下稱系爭紀錄，見本院卷第377頁），主張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所記載之700萬元（未稅）為同一筆給付云云。然系爭補充契約乃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可得領取之整合服務費數額再為增加，而系爭協議則約定於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協助完成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時，上訴人同意由黃嫻靖增加分配16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未稅），兩者目的顯有不同，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均為109年1月16日簽署，如僅有一筆給付約定，本毋須分別為之；又系爭紀錄作成在前，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簽署在後，系爭紀錄僅記載在場人士協談之大致方向，並未限制日後不得調整或增減約定，兩造與黃嫻靖於系爭紀錄作成後，既正式以電腦打字方式逐字詳載約款而簽立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應有取代系爭紀錄之意，自應以成立在後之文書約定為最終應遵守之內容；況系爭紀錄第1點顯示「比其他標準棟多16坪及700萬元」，並記載16坪之計算方式為「3180萬元扣除700萬元，再除以每坪150萬元後約等於16.5坪，雙方協議16坪」，可見斯時之意向為黃嫻靖所屬第17棟之1至5樓地主增加分配3,180萬元，其中700萬元為金錢分配、16坪為現物分配，惟簽署在後之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已大幅變更，黃嫻靖所屬第17棟之1至5樓地主僅增加分配16坪，而無金錢分配，另由被上訴人於完成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時取得700萬元（未稅），顯然又經過相當思考及討論後始確立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之條款內容，自難以系爭紀錄第2點「前述⑴之700萬元由黃姐開立發票，公司補貼17.5萬元發票金額，並於109年2月以蔡總經理及黃姐名義捐出」等語，逕認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為同一筆給付，且上訴人已依系爭協議為金錢給付。
　⒊準此，被上訴人係依系爭補充契約受領7,175,000元，尚未取得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所約定之款項，且上訴人依如附表所示事由解除系爭契約均無理由，業如前述，則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仍為有效，被上訴人自無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回復原狀、返還依系爭補充契約受領7,175,000元之義務；而被上訴人尚未取得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所約定之款項，則無論上訴人所稱解除系爭協議有無理由，均不生後續返還已受領金錢問題，是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協議整合服務費7,175,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經催告後仍未能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協助處理義務，自無受領伊依系爭協議所支付7,175,000元增加服務費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返還7,175,000元，是否有理？　　
　　前已敘明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所記載之700萬元（未稅）為兩筆不同目的之給付約定，被上訴人係依系爭補充契約受領7,175,000元，尚未取得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所約定之應給付款項，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協助義務，無受領系爭協議所定款項之法律上原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陳，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應給付40,335,176元，及其中24,870,132元自109年1月22日起、其中7,175,000元自109年2月20日起、其餘8,290,044元自111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175,000元，及自109年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表：
		編號

		上訴人主張之違約事由

		催告方式

		解除契約依據及方式



		1

		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未於109年5月前說服系爭合建案所有分得1、2樓房屋之地主同意1、2樓分開規劃，及2樓不分戶由全部分得之地主共同持有之規劃方案，導致上訴人必須依與地主所簽訂之合建契約，回復為1、2樓內梯連通並設為1戶之方案，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已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1項約定。

		112年4月24日臺北杭南郵局第475號存證信函（不爭執事項㈩）。
112年5月12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函（不爭執事項）。

		依民法第254條規定，以112年5月12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不爭執事項）。



		2

		依系爭協議第2條第5項約定，如系爭合建案規劃與108年開發整合階段之規劃有所不同，被上訴人及黃嫻靖需負責協助上訴人說服地主接受上訴人之設計規劃。詎黃嫻靖身為被上訴人之負責人，不僅未善盡整合人之說服義務，反而於111年8月1日、同年9月26日及同年10月3日與其他合建地主共同委由律師發函質疑系爭合建案1樓、2樓店面坪數與說明會所述不同、系爭合建案興建樓層由原規劃之地下6層、地上21層，變更為地下7層、地上24層等，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已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5項約定。

		同上





		同上



		3

		被上訴人及黃嫻靖不僅未協助上訴人協調系爭合建案之選屋程序，反而於112年3月24日發函要求上訴人停止選屋程序，唆使部分合建地主委由陳振瑋律師於同年月25日指使不知名人士駕駛6輛小貨車侵入系爭合建案之預售屋現場，並於小貨車四周張貼「連雲建設、無良建商、還我公道」等汙衊上訴人商譽、信用之抗議帆布條，另於同年月26日選屋會議之前煽動並鼓吹合建地主不要進行選屋。上訴人與全部合建地主完成選屋程序後，黃嫻靖竟又帶頭並煽惑部分地主拒絕簽訂並繳回選屋確認書以完成找補程序，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已違反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系爭協議第2條第2項約定。

		同上





		同上



		4

		系爭3份契約具有密切關連性，應整體觀之，且均屬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處理系爭合建案之開發、整合等相關事務，具委任性質，則身為受任人之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即應本於誠實信用履行其受任義務。被上訴人除為前開抗爭行為外，甚至於112年5月5日委由陳振瑋律師指使不知名人士駕駛4輛小貨車，將貨車四周掛滿「連雲建設、無良建商」等抗議帆布條，在系爭基地周圍繞行、侵入系爭基地且拒不撤出，黃嫻靖復於預售屋現場外人行道召開記者會，於媒體前為不實指控，更於同年月29日在臺北市濟南路1段與陳振瑋律師對上訴人為不實指控，黃嫻靖復於同年6月17日與陳振瑋律師侵入系爭基地，擺置「連雲最大誠意就是欺騙地主」等不實內容之旗幟，雖經在場人員要求撤出並報警處理，黃嫻靖仍拒不撤出。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所為上開抗爭行為已違反系爭3份契約受任人所應具備之忠實義務。

		同上





		同上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639號

上  訴  人  連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薛慧琴  

訴訟代理人  江肇欽律師

            王禹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瀚築不動產仲介經紀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嫻靖  

訴訟代理人  黃英哲律師

            翁偉倫律師

            陳彥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整合服務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12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886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追加請求權基礎），本院於115

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

一、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伊已合法解除兩造於民國108年4月2日、1

    09年1月16日依序簽立「合作開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

    ）、「合作開發補充契約書」（下稱系爭補充契約），及兩

    造與訴外人黃嫻靖於109年1月16日簽立「整合開發協議書」

    （下稱系爭協議，與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合稱系爭3份

    契約），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已受領款項共新臺幣（下同）40,335,176元本息。

二、嗣上訴人在本院主張被上訴人並未全部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

    約定之5項協助處理義務，自無受領伊依系爭協議所支付7,1

    75,000元服務費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遂追加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7,175,000元本息（

    見本院卷第172至176、215至216頁）。

三、經核上訴人所為追加，與原起訴請求均係本於被上訴人應否

    返還該7,175,000元本息之同一基礎事實，被上訴人就此在

    程序上雖表示不同意（見本院卷第216頁），揆諸前開說明

    ，並無不合，仍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為整合開發坐落臺北市○○區○○段○小段000至000、000至000

    、000至000、000至000地號共18筆土地及其地上物之合建案

    （下稱系爭合建案，上開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系爭土

    地中參與系爭合建案者下稱系爭基地），於108年4月2日與

    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協助伊與系爭合建

    案開發範圍內房地所有權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及

    信託契約、選屋（含找補）、房地點交搬遷等事宜，伊則按

    每坪土地63,000元（含稅）計算整合服務費，並依系爭契約

    第3條第2項約定之期程分3期給付。其後系爭合建案之整合

    開發進行順利，但被上訴人之負責人黃嫻靖要求再增加整合

    服務費以慰其辛勞，伊為避免其心生不滿而影響系爭合建案

    後續之推動，勉強同意讓步，並配合黃嫻靖以被上訴人名義

    報稅出帳，除兩造與黃嫻靖於109年1月16日簽立系爭協議外

    ，兩造於同日另行簽立由被上訴人單獨擔任契約當事人之系

    爭補充契約，足見系爭3份契約具有密切關連性，屬委任性

    質之聯立契約關係，其給付具有不可分性。

　㈡詎被上訴人及黃嫻靖仍不滿足，屢屢藉詞抗爭滋事，嚴重貶

    損系爭合建案名譽達刑事犯罪程度，有如附表所示違約情事

    ，經伊限期催告改善及履行完畢，惟未獲置理，遂依民法第

    254條規定，於112年5月12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

    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又被上訴人並未全部完成系爭協議第2

    條約定之5項協助處理義務，自無受領伊依系爭協議所支付

    服務費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259

    條第1、2款及第179條（上訴追加，僅涉及7,175,000元本息

    部分）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返還已受領之第1期整合

    服務費24,870,132元、第2期整合服務費8,290,044元、增加

    整合服務費7,175,000元，共計40,335,176元本息。

　㈢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

    上訴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0,335,1

    76元，及其中24,870,132元自109年1月22日起、其中7,175,

    000元自109年2月20日起、其餘8,290,044元自111年12月1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以現金

    或同額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契約著重在系爭合建案整合開發工作之完成，系爭補充

    契約則針對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整合服務費數額補充增加700

    萬元（未稅），兩造間乃承攬關係，並非委任性質。系爭協

    議新增黃嫻靖為契約當事人，乃上訴人已取得系爭基地之開

    發合建權利，就後續協助整合事項增加工作之約定及報酬，

    故系爭協議乃獨立於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以外所成立之

    新承攬關係，彼此間各自獨立互不影響。

　㈡伊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已協助上訴人與全部合建地

    主簽訂合建及信託契約，並於110年8月間將系爭基地上原有

    房屋騰空點交予上訴人，系爭合建案業於111年9月6日核發

    建造執照，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目前正施工中，且全

    體合建地主於112年3月26日選屋會議當日完成選屋程序，堪

    認伊已完成系爭契約之主給付義務，並得依約支領全部整合

    服務費，並無給付遲延情事，至於上訴人所稱伊應協助處理

    全部合建地主簽回找補計算協議部分，並非伊給付義務，上

    訴人解除系爭契約自無理由。

　㈢系爭補充契約所增加給付之700萬元（未稅），係伊因系爭契

    約可獲得之服務報酬，上訴人已於109年2月20日簽發面額7,

    175,000元（含稅差調整額）支票且經伊兌現；而系爭協議

    第1條約定之700萬元（未稅），乃伊若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

    新增5個協助事項之服務報酬，但因伊尚未全部完成，故上

    訴人迄未給付，不生返還問題。

　㈣縱上訴人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仍應互負回復原狀義務，伊

    已完成系爭契約全部工作及系爭協議第2條部分工作，依民

    法第259條第3款規定，上訴人應按受領勞務時之價額以金錢

    53,210,220元償還予伊，爰以此債權與上訴人本件請求予以

    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⒈上訴駁回。⒉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396至397、489至490頁）：

　㈠兩造係於108年4月2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協助開

    發系爭合建案，於被上訴人成功使系爭土地中連接土地且面

    積達300坪以上之所有權人同意與上訴人簽訂合建契約（或

    買賣過戶完成）者，視為被上訴人完成系爭契約所定之開發

    整合，即得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向上訴人請領整合服務

    費用。　

　㈡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30日已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

    主簽訂合建契約，於109年1月間已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

    全部地主簽訂信託契約。　

　㈢兩造係於109年1月16日就系爭契約再簽立系爭補充契約，約

    定除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整合費用外，另增加整合費用700萬

    元（未含營業稅），由被上訴人開立發票向上訴人請款，上

    訴人應於109年2月20日前支付。　

　㈣兩造與黃嫻靖係於109年1月16日簽立系爭協議，其中第1條約

    定如全部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協助完成系

    爭協議第2條所列全部內容，則上訴人同意：黃嫻靖所屬之

    第17棟1到5樓可分得之房屋總權狀面積比其他標準棟依合建

    契約分得之總權狀面積增加16坪，另支付700萬元（未稅）

    予被上訴人。第4條約定：被上訴人取得向上訴人追加之700

    萬元（未稅）整合費後，黃嫻靖或被上訴人應於109年2月底

    前，以黃嫻靖及蔡漢霖名義，各捐贈350萬元予三峽○○○院，

    並取得捐款憑據。上訴人並同意補貼17.5萬元予被上訴人。

　㈤上訴人係於109年1月22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1期整合

    服務費24,870,132元，於110年12月8日、111年11月23日分

    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2期整合服務費400萬元、4,29

    0,044元，共8,290,044元。　

　㈥上訴人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000元之支票乙

    紙，由上訴人所屬開發人員林妙娟轉交予被上訴人，被上訴

    人已兌現無誤。

　㈦系爭基地上之原有房屋已於110年8月間全部騰空點交予上訴

    人，上訴人並於110年9月11日領有拆除執照。

　㈧系爭合建案係於111年9月6日核發建造執照，並於112年4月13

    日申報開工。

　㈨系爭合建案之全體地主均於112年3月26日選屋會議當日完成

    選屋協調及確認程序，但迄今尚未完成找補協議。

　㈩上訴人係於112年4月24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475號存證信函通

    知被上訴人與黃嫻靖，要求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改正自身違法

    行為，不得再指示或教唆律師或第三人為任何損及商譽、信

    用之行為；於文到3日內針對基地上興建銷售中心乙事，應

    撤回對本案信託銀行永豐銀行、金管會、建管處所提出不實

    指控函文；於文到10日內履行系爭契約第2條、系爭協議第2

    條第1、2、5項約定，不得再有違約行為，並應說服拒絕簽

    訂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之地主將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

    不得增刪內容）簽回，以及說服所有地主不再有任何不理性

    抗爭之行為，並接受上訴人對本案之選屋找補方案及建築規

    劃。否則將依民法第549條及民法第254條規定終止或解除系

    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及系爭協議，並請求返還所有已收受

    之整合服務費。被上訴人與黃嫻靖係於同日收受上開信函。

　上訴人係於112年5月12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函通

    知被上訴人與黃嫻靖，以渠2人未協助簽回選屋確認及找補

    協議書，並於112年5月5日懸掛抗議布條影響上訴人名譽及

    商業信用為由，再以此函催告被上訴人與黃嫻靖須於文到5

    日內立即停止自身違約行為，並應撤回對本案信託銀行永豐

    銀行、金管會、建管處、新聞媒體所提出不實指控函文，及

    簽定繳回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並說服拒絕簽回之地主將

    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不得增刪內容）簽回，以及說服所

    有地主不再有任何不理性抗爭之行為，並接受上訴人對本案

    之選屋找補方案及建築規劃。如逾期仍未依上開催告履行，

    上訴人不另通知逕以本函視為解除雙方間系爭契約、系爭補

    充契約及系爭協議之意思表示通知，並請求返還所有已收受

    之整合服務費。被上訴人與黃嫻靖係於112年5月15日收受上

    開信函。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如附表所示違約事由，經以不爭執事

    項㈩所示信函催告改善及完成未果，於112年5月12日依民法

    第254條規定，以不爭執事項所示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

    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

    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

    元，是否有理？

　⒈上訴人主張系爭3份契約為聯立關係，其中一契約不成立、無

    效、撤銷或解除時，他契約應同其命運；並以被上訴人違反

    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約定，有附表編號1至3所示違約

    情事，已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為由，依民法第259條第1、2

    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

    服務費，是否有理？　　

　⑴按數內容不同之契約，具有相互依存之結合關係，為契約之

    聯立。各個契約相互間是否具有依存關係，應綜合法律行為

    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慣及其他具體

    情事，並本於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上字第284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訴人係於109年1月22

    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1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

    ，於110年12月8日、111年11月23日分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

    契約之第2期整合服務費400萬元、4,290,044元，共8,290,0

    44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項㈤）。

　⑵經查：

　①系爭契約為兩造於108年4月2日所簽立（參不爭執事項㈠），

    其中第1條第4項約定：「乙方（指被上訴人）協助甲方（指

    上訴人）整合完成之連接土地且面積應達300坪以上，甲方

    才會同意興建，前述之合建基地之地主與甲方簽定合建契約

    （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視為乙方完成本開發案整

    合，即可依第3條向甲方請領整合費用」、第3條約定：「一

    、整合服務費計算：依本約第1條約定完成『本開發案合建基

    地』開發後，甲方同意支付乙方整合服務費以土地每坪6.3萬

    元（含稅）計算。二、整合服務費之付款方式：㈠給付整合

    服務費之期程：⒈第一期款項：甲方與『本開發合建基地』之

    全部地主簽立完成合建（買賣）契約及信託契約後15日內，

    甲方則給付整合服務費60%予乙方。⒉第二期款項：甲方取得

    『本開發合建基地』之建造執照後15日內，甲方則給付整合服

    務費20%予乙方。⒊第三期款項：『本開發案合建基地』之全部

    地主選屋完成及所有地上建物（或增建物）騰空點交予甲方

    後15日內，甲方則給付整合服務費20%予乙方。㈡整合服務費

    款項，乙方應依稅法相關規定開立憑證予甲方」（見原審卷

    一第23頁）。

　②系爭補充契約為兩造於109年1月16日所簽立（參不爭執事項㈢

    ），其中第1條約定：「本開發案除原契約（指系爭契約）

    約定之整合費用外，雙方同意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未含

    營業稅）」、第2條約定：「乙方（指被上訴人）應開立發

    票向甲方（指上訴人）請款，甲方應於109年2月20日前支付

    乙方」、第3條約定：「本補充協議書未述及部分，依原契

    約所載條文處理；如與先前契約條款所抵觸時，則以本補充

    協議書之條款為準」（見原審卷一第29頁）。

　③兩造與黃嫻靖於109年1月16日簽立系爭協議（參不爭執事項㈣

    ），其中第1條約定：「如全部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乙（指

    黃嫻靖）、丙（指被上訴人）方協助完成本協議所列第2條

    全部內容，則甲方（指上訴人）同意：乙方所屬之第17棟1

    到5樓可分得之房屋總權狀面積比其他標準棟（即第2棟至第

    16棟，每棟1至5樓）依合建契約分得之總權狀面積增加16坪

    ，另支付700萬元（未稅）予丙方」、第2條約定：「乙方及

    丙方協助整合開發事項：一、乙方及丙方應於109年5月以前

    協助說服本開發案所有分得1、2樓之地主同意1、2樓分開規

    劃，且同意2樓不分戶由全部分得地主共同持有，若持有地

    主同意由甲方共同預售時，甲方同意委由丙方承攬仲介銷售

    ，但丙方須提供部分受託銷售費用作為甲方業務服務費（雙

    方日後再議）。二、乙方及丙方應協助依甲方所擬之選屋辦

    法進行所有住戶選屋協調及選屋確認。三、乙方及丙方應協

    助所有住戶於110年7月底前完成50%以上住戶搬遷點交，其

    他住戶最遲於110年9月底前完成搬遷點交（除最愛旅館外）

    。四、甲方前於108年10月3日地主說明會上，應允全案基地

    開發後同意每棟地主除合建契約約定房屋面積外，1樓地主

    補貼3坪，2樓以上地主每戶補貼1坪，即全棟建物共補貼7坪

    房屋面積，乙方及丙方協助說服所有住戶接受不要求再增加

    。五、甲方未來就本開發案之建築規劃，如與108年開發整

    合階段提供概略規劃不同時，乙方及丙方應協助甲方說服其

    他地主接受」（見原審卷一第31頁）。　

　⑶由上可知，倘被上訴人成功整合系爭土地中達300坪以上之地

    主同意參與系爭合建案者，上訴人始同意興建，並於被上訴

    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

    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即得按每坪6.

    3萬元（含稅）、依系爭契約第3條所定期程分3次領取整合

    服務費。而被上訴人已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協助上

    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信託契約（參不

    爭執事項㈡），且系爭合建案於111年9月6日核發建造執照，

    並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參不爭執事項㈧），並依上訴

    人所言，系爭合建案現正施工中，已完成基地開挖並開始搭

    建鋼結構（見本院卷第243、269、270頁），足徵被上訴人

    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4項約定，已完成系爭契約所定之整合事

    務，而得於第3條約定之期程屆至時領取整合服務費。另因

    系爭補充契約之前言明定：「甲乙雙方（指兩造）…於108年

    4月2日簽定合作開發契約書（指系爭契約），現經雙方商討

    後，補充訂定下列條款以資共同遵守」（見原審卷一第29頁

    ），及系爭補充契約旨在約定除系爭契約原定之整合費用〈

    即按每坪6.3萬元（含稅）計算〉外，兩造同意另增加整合費

    用700萬元（未稅），並由上訴人應於109年2月20日前給付

    等語，別無其他權利義務之約定，顯就系爭契約第3條關於

    整合服務費之金額補充同意再增加700萬元，應認系爭契約

    為主要契約，其目的在於被上訴人需整合系爭土地達至少30

    0坪之地主同意參與系爭合建案、得以開工興建之狀態，系

    爭補充契約乃附屬於系爭契約下之補充約款，僅就被上訴人

    可取得之整合服務費金額為補充約定，本身不具有獨立性，

    而與系爭契約有依存結合之不可分割關係。

　⑷又系爭契約明定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

    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

    合工作，即得依約分3次取得整合服務費，惟若系爭土地整

    合開發完成，及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再協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

    條所定5項關於系爭合建案之細部建築規劃、選屋協調、住

    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事項者，則依系爭協議第

    1條約定，由黃嫻靖分得房屋總面積較其他標準棟增加16坪

    ，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可見系爭協議係以系爭合

    建案繼續進行之前提下，倘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協助完成新增

    5項事務，則可另行取得分配房屋坪數及金錢之對價報酬，

    足認若系爭合建案已確定無欲進行者，即無使系爭協議繼續

    存在、有效之實益，反之，若系爭合建案仍持續進行，僅黃

    嫻靖與被上訴人未能協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新增5項事

    務者，因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新增5項事務乃合建之後續細部

    事項，上訴人得收回自辦，或另覓他人完成，不因此動搖系

    爭契約已整合完成、處於興建狀態之合建目的，自無系爭契

    約依附、附隨於系爭協議之下而同其命運之必要。　　

　⑸準此，系爭契約不成立、無效、撤銷或解除時，因合建之目

    的不達，即無給付整合服務費，及進行細部建築規劃、選屋

    協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協調事項之必要

    ，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應同其命運。惟若系爭合建案仍

    持續進行，而系爭協議本身有不成立、無效、撤銷或解除情

    形時，系爭契約及系爭補充契約之效力自不隨之動搖，僅生

    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得否依系爭協議取得增加房屋坪數及700

    萬元之問題，故無論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是否違反系爭協議之

    約定，充其量影響系爭協議本身之效力而已，無由以違反系

    爭協議之情事而同時解除系爭契約及系爭補充契約，是上訴

    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約定，有附表

    編號1至3所示違約情事，得同時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為由

    ，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

    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

    元，自非有據，應予駁回。　　

　⒉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約定，有附表編

    號3所示違約情事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並依民

    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

    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是否有理？

　⑴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約定：「為使甲方（指上訴人）順利完

    成本開發案，乙方（指被上訴人）需負責協助甲方與本開發

    案範圍內房地所有權人完成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與

    信託契約、選屋（含找補）、房地點交搬遷等事宜」（見原

    審卷一第23頁）。

　⑵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上開約定有協助完成選屋找補事宜之

    給付義務，經伊於112年4月24日以不爭執事項㈩所示信函催

    告應於函到10日內說服拒絕簽訂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之地

    主將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不得增刪內容）簽回，再於11

    2年5月12日以不爭執事項所示信函催告應於函到5日內完成

    之，逾期逕以該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而被上訴人僅於112年

    3月26日協助完成選屋確認程序，迄今仍有16名合建地主未

    簽回找補計算協議等情。被上訴人固不否認迄今確有16名合

    建地主尚未簽回找補計算協議（見本院卷第217頁），惟爭

    執上訴人不得以此為由解除系爭契約，經查：

　①依系爭契約整體訂立之目的及第1條第3項約定觀之，被上訴

    人所負之主給付義務乃在完成整合系爭土地達300坪以上地

    主同意參與系爭合建案，並以系爭基地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

    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與信託契約時，即視為被上訴人完

    成整合工作，而得依第3條約定向上訴人請領整合服務費用

    。

　②至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固約定被上訴人需負責協助完成選屋

    （含找補）事宜，然依其意旨係屬從給付義務，其存在並非

    被上訴人之主給付義務，亦不影響被上訴人得否取得整合服

    務費之權利及時程，而是在確保上訴人因執行系爭合建案所

    得獲取之利益能獲得最大滿足；參以上訴人與各合建地主所

    簽立之「土地合作興建房屋契約書」第7條第2項已明定分回

    合建大樓權狀面積及停車位之找補價款計算方式（見原審卷

    二第172至175頁），被上訴人既於108年6月30日即已協助上

    訴人與各合建地主簽訂合建契約（參不爭執事項㈡），全體

    合建地主復於112年3月26日選屋會議當日完成選屋協調及確

    認程序（參不爭執事項㈨），則「找補計算協議書」僅為全

    體合建地主完成選屋確認步驟後，上訴人依合建契約所約定

    之計算方法得出找補金額結論，通知各地主確認簽回之文書

    ，乃確認性質而已，拒絕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而對金額有所

    爭議者，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仍應回歸合建契約之約定，並不

    因此妨礙系爭合建案之興建及進行，或使系爭合建案歸於消

    滅，尚非達成系爭契約目的所必要，是被上訴人雖未於催告

    期限內協助完成所有合建地主均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之事項

    ，上訴人尚不得以此從給付義務之不履行或遲延履行為由而

    主張解除系爭契約。

　⑶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依限完成所有合建地主簽回找補計算協

    議書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契約，已乏所據，則其依民法

    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

    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元，自無

    理由，應予駁回。

　⒊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3份契約之受任人忠實附隨義務，

    有附表編號4所示違約情事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

    ，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

    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是否有理？

　⑴系爭契約、系爭協議之性質為何？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負有

    受任人之忠實義務，是否有理？

　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

    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

    528條、第49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委任與承攬之不

    同，主要在於承攬係以工作之完成為要件，亦即須有一定之

    結果，而委任則祗須處理事務，至完成與否則非所問，亦即

    不以一定結果為必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91號判決

    意旨參照）。是承攬與委任兩者之區別，在於當事人是否約

    定提供勞務者，有完成一定工作之義務及其報酬義務是否以

    完成一定工作為要件，有該約定者，為承攬，無該約定者，

    為委任。蓋承攬重視一定工作之完成，而委任僅以事務之處

    理為必要，故於報酬之給付亦有所不同，即委任著重服勞務

    ，其標的在乎勞務之本身，而承攬在乎一定工作之完成，其

    標的在乎服勞務之結果，而非勞務之本身，勞務僅為達到工

    作完成目的之手段而已，故委任僅須有服勞務之事實，無論

    有無結果均能獲得報酬，而承攬若無結果時，則不得請求報

    酬。

　②承前所述，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

    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

    人完成整合工作，即得依約分3次取得整合服務費；又系爭

    協議約定若系爭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協

    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5項關於系爭合建案之細部建築規

    劃、選屋協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事項者

    ，則由黃嫻靖分得房屋總面積較其他標準棟增加16坪，及另

    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是自系爭契約、系爭協議所約定

    之給付義務以觀，係重在被上訴人與黃嫻靖完成一定之工作

    成果（系爭契約為整合相關地主同意參與合建並完成簽約，

    系爭協議為說服相關地主接受細部建築規劃、選屋協調、住

    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事項），至於被上訴人與

    黃嫻靖因處理整合及說服地主接受規劃等事務所付出之勞務

    ，僅為達到工作完成目的之手段而已，若無結果即無報酬請

    求權可言，且與民法第505條第1項關於承攬報酬於工作交付

    或完成時給付之意旨相符，堪認系爭契約、系爭協議應係重

    在一定工作成果之完成，並由上訴人享有該工作成果，而非

    處理事務本身，系爭契約、系爭協議之性質應屬承攬契約，

    而非委任契約，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負責人黃嫻靖唆使

    部分合建地主出面抗爭、指使他人在預售屋現場張貼抗議帆

    布條，造成系爭合建案之名譽嚴重受損，導致預售無法順利

    進行，違背受任人之忠實附隨義務云云，已難信採。

　⑵再者，附隨義務性質上屬於非構成契約要素之義務，除依契

    約特別約定而保留解除權者外，其違反自須足以妨礙契約目

    的之完成，使債權人無法實現其訂立契約之利益，亦即與違

    反主給付義務對債權人所造成之結果，在本質上幾無差異（

    皆使當事人締結契約之目的無法達成），始得賦予債權人契

    約解除權。而公司為事業體，法律上屬法人組織，固與自然

    人同有獨立之人格，惟其係由自然人設立、經營，對外之行

    為均須以具行為能力之自然人代表為之，故一般人常將公司

    （法人）與其經營者（自然人）之人格相混淆。經查：

　①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負責人黃嫻靖所為前述抗爭行為之效

    力均應歸於被上訴人承擔云云，然被上訴人僅為整合開發商

    ，不具合建地主身分，而黃嫻靖則為系爭合建案合建地主之

    一，與上訴人訂有「土地合作興建房屋契約書」、「補充契

    約書」（見原審卷二第167至191頁）在案，其所抗爭之訴求

    亦係本於其主觀上認定地主分配權益縮水而來（見原審卷一

    第47至49、55至58頁），難認係執行被上訴人整合開發業務

    ，或以被上訴人代表人、代理人、使用人身分為之，則上訴

    人以黃嫻靖個人或聯合其他合建地主於112年5月5日、同年

    月29日、同年6月17日發動抗爭行為（此為兩造於本院114年

    12月22日準備程序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00至401、489至4

    90頁）為由，主張被上訴人違背系爭3份契約之忠實附隨義

    務，而得合法解除系爭契約云云，並非可採。

　②又關於黃嫻靖固曾委由他人在預售屋現場停放之貨車上懸掛

    「連雲建設、無良建商」、「連雲建設都更案史上最大騙局

    」、「欺騙地主、貪得無厭」、「說好的最大誠意，原來是

    欺騙地主」之抗議布條，並召開記者會，及擺放「都更學會

    理事長蔡漢霖欺壓地主」、「連雲最大誠意原來是欺騙地主

    」、「連雲強佔土地還恐嚇地主求償兩億」、「政府放任連

    雲又拐又騙地主血淚向誰伸冤」、「連雲欺騙地主烏雲怨氣

    滿天」、「都更學會理事長為何不走都更卻要改簡易危老」

    之旗幟等情（見本院卷第400至401、489至490頁），惟前已

    敘明系爭合建案現仍持續興建中，上開抗爭行為並未導致系

    爭合建案消滅，或使上訴人無法實現其因整合開發系爭合建

    案而得分回房地及停車位之利益，難認兩造締結系爭契約之

    目的已無法達成，自不得以此為由解除系爭契約。

　⑶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3份契約之受任人忠實附隨義務，

    有附表編號4所示違約情事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

    云云，非屬可採，則其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

    ,132元、8,290,044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如附表所示事由，經以不爭執事項㈩所

    示信函催告完成及改善未果，於112年5月12日依民法第254

    條規定，以不爭執事項所示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並依民

    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

    協議整合服務費7,175,000元，是否有理？

　⒈上訴人主張其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000元之

    支票乙紙，由上訴人所屬開發人員林妙娟轉交予被上訴人，

    被上訴人並已兌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項㈥

    ）。

　⒉上訴人復主張該筆7,175,000元係依系爭協議之約定而給付予

    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則辯稱係依系爭補充契約之約定而受領

    ，經查：

　⑴系爭補充契約第1、2條約定，本開發案除原契約（指系爭契

    約）約定之整合費用外，雙方同意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

    未含營業稅），被上訴人應開立發票請款，上訴人應於109

    年2月20日前支付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9頁），則以上開支

    票之發票日期為109年2月20日而言，經核與系爭補充契約之

    約定給付日期為一致。

　⑵又前已敘明系爭補充契約乃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可得領取

    之整合服務費數額再為補充增加；且系爭契約第1條第4項明

    定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

    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見原

    審卷一第23頁），而被上訴人已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

    間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信託契

    約（參不爭執事項㈡），可見被上訴人已完成系爭契約所定

    之全部工作，而得依第3條之約定分3次領取整合服務費（見

    原審卷一第23頁），則綜合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之約定

    及被上訴人處理合建整合事務時程、上訴人支付款項之時間

    及金額，依序如下：

　①系爭契約第一期款項：上訴人與全部合建地主簽立完成合建

    （買賣）契約及信託契約後15日內，應給付整合服務費60%

    。查被上訴人已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協助上訴人與

    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信託契約（參不爭執事

    項㈡），上訴人則於109年1月22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

    第1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參不爭執事項㈤）。

　②系爭補充契約增加之款項：應於109年2月20日前給付700萬元

    （未稅）。上訴人則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

    000元之支票乙紙，由上訴人所屬開發人員林妙娟轉交予被

    上訴人，被上訴人並已兌現（參不爭執事項㈥）。

　③系爭契約第二期款項：上訴人取得建造執照後15日內，應給

    付整合服務費20%。查系爭基地上之原有房屋已於110年8月

    間全部騰空點交予上訴人，上訴人並於110年9月11日領有拆

    除執照（參不爭執事項㈦），系爭合建案係於111年9月6日核

    發建造執照，並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參不爭執事項㈧

    ），上訴人則於110年12月8日、111年11月23日分別給付被

    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2期整合服務費400萬元、4,290,044元

    ，共8,290,044元（參不爭執事項㈤）。

　④系爭契約第三期款項：全部地主選屋完成及所有地上建物（

    或增建物）騰空點交後15日內，應給付整合服務費20%。被

    上訴人於112年5月18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71號存證信函請

    求上訴人於文到5日內給付整合服務費尾款800萬元（不含稅

    ）（見原審卷一第171至179頁），上訴人則稱被上訴人尚未

    協助完成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所約定之協助完成所有合建地

    主均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之事項，無權領取第3期款（見本

    院卷第314頁）。

　⑶至於系爭補充契約與系爭協議雖均提及700萬元（未稅）一事

    ，惟依二者之文義，系爭補充契約乃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

    可得領取之整合服務費數額再為補充增加700萬元（未稅）

    ，而系爭協議則約定於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協助完成第2條新

    增5個後續事務時，上訴人同意由黃嫻靖分得房屋總面積較

    其他標準棟增加16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未稅

    ），可見系爭補充契約與系爭協議所提及之700萬元（未稅

    ）為兩筆給付關係，非如上訴人主張為同一筆給付關係。又

    系爭協議並未約定被上訴人得預支款項，且其中第1項約定

    「應於109年5月以前協助說服…」、第3項約定「協助於110

    年7月底前完成50％以上住戶搬遷點交…最遲於110年9月底前

    完成搬遷點交」（見原審卷一第31頁），而兩造均不爭執被

    上訴人及黃嫻靖尚未全部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

    務（上訴人主張第1、2、5項未完成，被上訴人則認第5項沒

    有完成；見本院卷第216、314頁），上訴人自無先行給付系

    爭協議所載700萬元（未稅）之義務及可能性。

　⑷系爭協議第4條固約定：「丙方（指被上訴人）取得向甲方（

    指上訴人）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後，乙方（指黃

    嫻靖）或丙方應於109年2月底前，以黃嫻靖及蔡漢霖名義，

    各捐贈350萬元予三峽○○○院，並取得捐款憑據。甲方並同意

    補貼17.5萬元予丙方」（見原審卷一第31頁）。而被上訴人

    業於109年2月21日匯款700萬元至訴外人彭榮滿帳戶（見原

    審卷三第51頁），並經○○○院出具證明書表示確有收到黃嫻

    靖透過被上訴人於109年2月21日匯款700萬元之捐贈款項，

    係因斯時尚在籌備中，故由負責人彭榮滿以個人帳戶代為受

    領，於完成寺廟登記程序後，確認該款項用於護持佛院禮堂

    等建設裝修事務等語（見本院卷第383頁），堪認系爭協議

    第4條所指「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其真意應為

    被上訴人依系爭補充契約所增加取得之700萬元（未稅），

    故被上訴人收到上訴人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

    5,000元之支票乙紙後，旋即於翌日匯款700萬元予○○○院負

    責人彭榮滿，亦與系爭協議第4條所定上訴人補貼175,000元

    稅款予被上訴人之文義相符。復因系爭補充契約係就系爭契

    約所約定之整合服務費增加700萬元（未稅，系爭補充契約

    第1條，見原審卷一第29頁），而系爭協議則需另行完成5項

    後續事務始得請領700萬元，屬新成立之給付關係，並非在

    舊有給付關係下為增加，故系爭協議第4條「追加之700萬元

    （未稅）整合費」，其意應與系爭補充契約增加之700萬元

    （未稅）較為相近，且兩造既商議捐款一事得由黃嫻靖或被

    上訴人為之，遂將捐款細節載明於由兩造及黃嫻靖所簽立之

    系爭協議第4條，而非記載於系爭補充契約中，應與常情無

    違。

　⑸上訴人雖又提出由其所屬人員蔡漢霖、王明仁、林妙娟與黃

    嫻靖於109年1月3日討論系爭合建案後續協助事務之手寫紀

    錄影本（下稱系爭紀錄，見本院卷第377頁），主張系爭補

    充契約、系爭協議所記載之700萬元（未稅）為同一筆給付

    云云。然系爭補充契約乃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可得領取之

    整合服務費數額再為增加，而系爭協議則約定於被上訴人及

    黃嫻靖協助完成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時，上訴人同意由黃

    嫻靖增加分配16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未稅），

    兩者目的顯有不同，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均為109年1月

    16日簽署，如僅有一筆給付約定，本毋須分別為之；又系爭

    紀錄作成在前，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簽署在後，系爭紀

    錄僅記載在場人士協談之大致方向，並未限制日後不得調整

    或增減約定，兩造與黃嫻靖於系爭紀錄作成後，既正式以電

    腦打字方式逐字詳載約款而簽立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

    應有取代系爭紀錄之意，自應以成立在後之文書約定為最終

    應遵守之內容；況系爭紀錄第1點顯示「比其他標準棟多16

    坪及700萬元」，並記載16坪之計算方式為「3180萬元扣除7

    00萬元，再除以每坪150萬元後約等於16.5坪，雙方協議16

    坪」，可見斯時之意向為黃嫻靖所屬第17棟之1至5樓地主增

    加分配3,180萬元，其中700萬元為金錢分配、16坪為現物分

    配，惟簽署在後之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已大幅變更，黃

    嫻靖所屬第17棟之1至5樓地主僅增加分配16坪，而無金錢分

    配，另由被上訴人於完成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時取得700

    萬元（未稅），顯然又經過相當思考及討論後始確立系爭補

    充契約、系爭協議之條款內容，自難以系爭紀錄第2點「前

    述⑴之700萬元由黃姐開立發票，公司補貼17.5萬元發票金額

    ，並於109年2月以蔡總經理及黃姐名義捐出」等語，逕認系

    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為同一筆給付，且上訴人已依系爭協

    議為金錢給付。

　⒊準此，被上訴人係依系爭補充契約受領7,175,000元，尚未取

    得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所約定之款項，且上訴人依如附表所示

    事由解除系爭契約均無理由，業如前述，則系爭契約、系爭

    補充契約仍為有效，被上訴人自無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

    規定回復原狀、返還依系爭補充契約受領7,175,000元之義

    務；而被上訴人尚未取得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所約定之款項，

    則無論上訴人所稱解除系爭協議有無理由，均不生後續返還

    已受領金錢問題，是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協議整合服務費7,175,000

    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經催告後仍未能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第1

    、2、5項協助處理義務，自無受領伊依系爭協議所支付7,17

    5,000元增加服務費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返還7,175,000元，是否

    有理？　　

　　前已敘明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所記載之700萬元（未稅

    ）為兩筆不同目的之給付約定，被上訴人係依系爭補充契約

    受領7,175,000元，尚未取得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所約定之應

    給付款項，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第1

    、2、5項協助義務，無受領系爭協議所定款項之法律上原因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陳，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之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應給付40,335,176元，及其中24,870,132元自10

    9年1月22日起、其中7,175,000元自109年2月20日起、其餘8

    ,290,044元自111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又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175

    ,000元，及自109年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表：

編號 上訴人主張之違約事由 催告方式 解除契約依據及方式 1 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未於109年5月前說服系爭合建案所有分得1、2樓房屋之地主同意1、2樓分開規劃，及2樓不分戶由全部分得之地主共同持有之規劃方案，導致上訴人必須依與地主所簽訂之合建契約，回復為1、2樓內梯連通並設為1戶之方案，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已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1項約定。 112年4月24日臺北杭南郵局第475號存證信函（不爭執事項㈩）。 112年5月12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函（不爭執事項）。 依民法第254條規定，以112年5月12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不爭執事項）。 2 依系爭協議第2條第5項約定，如系爭合建案規劃與108年開發整合階段之規劃有所不同，被上訴人及黃嫻靖需負責協助上訴人說服地主接受上訴人之設計規劃。詎黃嫻靖身為被上訴人之負責人，不僅未善盡整合人之說服義務，反而於111年8月1日、同年9月26日及同年10月3日與其他合建地主共同委由律師發函質疑系爭合建案1樓、2樓店面坪數與說明會所述不同、系爭合建案興建樓層由原規劃之地下6層、地上21層，變更為地下7層、地上24層等，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已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5項約定。 同上   同上 3 被上訴人及黃嫻靖不僅未協助上訴人協調系爭合建案之選屋程序，反而於112年3月24日發函要求上訴人停止選屋程序，唆使部分合建地主委由陳振瑋律師於同年月25日指使不知名人士駕駛6輛小貨車侵入系爭合建案之預售屋現場，並於小貨車四周張貼「連雲建設、無良建商、還我公道」等汙衊上訴人商譽、信用之抗議帆布條，另於同年月26日選屋會議之前煽動並鼓吹合建地主不要進行選屋。上訴人與全部合建地主完成選屋程序後，黃嫻靖竟又帶頭並煽惑部分地主拒絕簽訂並繳回選屋確認書以完成找補程序，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已違反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系爭協議第2條第2項約定。 同上   同上 4 系爭3份契約具有密切關連性，應整體觀之，且均屬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處理系爭合建案之開發、整合等相關事務，具委任性質，則身為受任人之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即應本於誠實信用履行其受任義務。被上訴人除為前開抗爭行為外，甚至於112年5月5日委由陳振瑋律師指使不知名人士駕駛4輛小貨車，將貨車四周掛滿「連雲建設、無良建商」等抗議帆布條，在系爭基地周圍繞行、侵入系爭基地且拒不撤出，黃嫻靖復於預售屋現場外人行道召開記者會，於媒體前為不實指控，更於同年月29日在臺北市濟南路1段與陳振瑋律師對上訴人為不實指控，黃嫻靖復於同年6月17日與陳振瑋律師侵入系爭基地，擺置「連雲最大誠意就是欺騙地主」等不實內容之旗幟，雖經在場人員要求撤出並報警處理，黃嫻靖仍拒不撤出。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所為上開抗爭行為已違反系爭3份契約受任人所應具備之忠實義務。 同上   同上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639號
上  訴  人  連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薛慧琴  
訴訟代理人  江肇欽律師
            王禹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瀚築不動產仲介經紀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嫻靖  
訴訟代理人  黃英哲律師
            翁偉倫律師
            陳彥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整合服務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88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追加請求權基礎），本院於115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
一、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伊已合法解除兩造於民國108年4月2日、109年1月16日依序簽立「合作開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合作開發補充契約書」（下稱系爭補充契約），及兩造與訴外人黃嫻靖於109年1月16日簽立「整合開發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與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合稱系爭3份契約），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款項共新臺幣（下同）40,335,176元本息。
二、嗣上訴人在本院主張被上訴人並未全部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約定之5項協助處理義務，自無受領伊依系爭協議所支付7,175,000元服務費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遂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7,175,000元本息（見本院卷第172至176、215至216頁）。
三、經核上訴人所為追加，與原起訴請求均係本於被上訴人應否返還該7,175,000元本息之同一基礎事實，被上訴人就此在程序上雖表示不同意（見本院卷第216頁），揆諸前開說明，並無不合，仍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為整合開發坐落臺北市○○區○○段○小段000至000、000至000、000至000、000至000地號共18筆土地及其地上物之合建案（下稱系爭合建案，上開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中參與系爭合建案者下稱系爭基地），於108年4月2日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協助伊與系爭合建案開發範圍內房地所有權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及信託契約、選屋（含找補）、房地點交搬遷等事宜，伊則按每坪土地63,000元（含稅）計算整合服務費，並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約定之期程分3期給付。其後系爭合建案之整合開發進行順利，但被上訴人之負責人黃嫻靖要求再增加整合服務費以慰其辛勞，伊為避免其心生不滿而影響系爭合建案後續之推動，勉強同意讓步，並配合黃嫻靖以被上訴人名義報稅出帳，除兩造與黃嫻靖於109年1月16日簽立系爭協議外，兩造於同日另行簽立由被上訴人單獨擔任契約當事人之系爭補充契約，足見系爭3份契約具有密切關連性，屬委任性質之聯立契約關係，其給付具有不可分性。
　㈡詎被上訴人及黃嫻靖仍不滿足，屢屢藉詞抗爭滋事，嚴重貶損系爭合建案名譽達刑事犯罪程度，有如附表所示違約情事，經伊限期催告改善及履行完畢，惟未獲置理，遂依民法第254條規定，於112年5月12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又被上訴人並未全部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約定之5項協助處理義務，自無受領伊依系爭協議所支付服務費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及第179條（上訴追加，僅涉及7,175,000元本息部分）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返還已受領之第1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第2期整合服務費8,290,044元、增加整合服務費7,175,000元，共計40,335,176元本息。
　㈢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上訴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0,335,176元，及其中24,870,132元自109年1月22日起、其中7,175,000元自109年2月20日起、其餘8,290,044元自111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以現金或同額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契約著重在系爭合建案整合開發工作之完成，系爭補充契約則針對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整合服務費數額補充增加700萬元（未稅），兩造間乃承攬關係，並非委任性質。系爭協議新增黃嫻靖為契約當事人，乃上訴人已取得系爭基地之開發合建權利，就後續協助整合事項增加工作之約定及報酬，故系爭協議乃獨立於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以外所成立之新承攬關係，彼此間各自獨立互不影響。
　㈡伊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已協助上訴人與全部合建地主簽訂合建及信託契約，並於110年8月間將系爭基地上原有房屋騰空點交予上訴人，系爭合建案業於111年9月6日核發建造執照，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目前正施工中，且全體合建地主於112年3月26日選屋會議當日完成選屋程序，堪認伊已完成系爭契約之主給付義務，並得依約支領全部整合服務費，並無給付遲延情事，至於上訴人所稱伊應協助處理全部合建地主簽回找補計算協議部分，並非伊給付義務，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自無理由。
　㈢系爭補充契約所增加給付之700萬元（未稅），係伊因系爭契約可獲得之服務報酬，上訴人已於109年2月20日簽發面額7,175,000元（含稅差調整額）支票且經伊兌現；而系爭協議第1條約定之700萬元（未稅），乃伊若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新增5個協助事項之服務報酬，但因伊尚未全部完成，故上訴人迄未給付，不生返還問題。
　㈣縱上訴人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仍應互負回復原狀義務，伊已完成系爭契約全部工作及系爭協議第2條部分工作，依民法第259條第3款規定，上訴人應按受領勞務時之價額以金錢53,210,220元償還予伊，爰以此債權與上訴人本件請求予以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⒈上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396至397、489至490頁）：
　㈠兩造係於108年4月2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協助開發系爭合建案，於被上訴人成功使系爭土地中連接土地且面積達300坪以上之所有權人同意與上訴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者，視為被上訴人完成系爭契約所定之開發整合，即得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向上訴人請領整合服務費用。　
　㈡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30日已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於109年1月間已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信託契約。　
　㈢兩造係於109年1月16日就系爭契約再簽立系爭補充契約，約定除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整合費用外，另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未含營業稅），由被上訴人開立發票向上訴人請款，上訴人應於109年2月20日前支付。　
　㈣兩造與黃嫻靖係於109年1月16日簽立系爭協議，其中第1條約定如全部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協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所列全部內容，則上訴人同意：黃嫻靖所屬之第17棟1到5樓可分得之房屋總權狀面積比其他標準棟依合建契約分得之總權狀面積增加16坪，另支付700萬元（未稅）予被上訴人。第4條約定：被上訴人取得向上訴人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後，黃嫻靖或被上訴人應於109年2月底前，以黃嫻靖及蔡漢霖名義，各捐贈350萬元予三峽○○○院，並取得捐款憑據。上訴人並同意補貼17.5萬元予被上訴人。
　㈤上訴人係於109年1月22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1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於110年12月8日、111年11月23日分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2期整合服務費400萬元、4,290,044元，共8,290,044元。　
　㈥上訴人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000元之支票乙紙，由上訴人所屬開發人員林妙娟轉交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已兌現無誤。
　㈦系爭基地上之原有房屋已於110年8月間全部騰空點交予上訴人，上訴人並於110年9月11日領有拆除執照。
　㈧系爭合建案係於111年9月6日核發建造執照，並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
　㈨系爭合建案之全體地主均於112年3月26日選屋會議當日完成選屋協調及確認程序，但迄今尚未完成找補協議。
　㈩上訴人係於112年4月24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475號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與黃嫻靖，要求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改正自身違法行為，不得再指示或教唆律師或第三人為任何損及商譽、信用之行為；於文到3日內針對基地上興建銷售中心乙事，應撤回對本案信託銀行永豐銀行、金管會、建管處所提出不實指控函文；於文到10日內履行系爭契約第2條、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約定，不得再有違約行為，並應說服拒絕簽訂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之地主將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不得增刪內容）簽回，以及說服所有地主不再有任何不理性抗爭之行為，並接受上訴人對本案之選屋找補方案及建築規劃。否則將依民法第549條及民法第254條規定終止或解除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及系爭協議，並請求返還所有已收受之整合服務費。被上訴人與黃嫻靖係於同日收受上開信函。
　上訴人係於112年5月12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與黃嫻靖，以渠2人未協助簽回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並於112年5月5日懸掛抗議布條影響上訴人名譽及商業信用為由，再以此函催告被上訴人與黃嫻靖須於文到5日內立即停止自身違約行為，並應撤回對本案信託銀行永豐銀行、金管會、建管處、新聞媒體所提出不實指控函文，及簽定繳回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並說服拒絕簽回之地主將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不得增刪內容）簽回，以及說服所有地主不再有任何不理性抗爭之行為，並接受上訴人對本案之選屋找補方案及建築規劃。如逾期仍未依上開催告履行，上訴人不另通知逕以本函視為解除雙方間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及系爭協議之意思表示通知，並請求返還所有已收受之整合服務費。被上訴人與黃嫻靖係於112年5月15日收受上開信函。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如附表所示違約事由，經以不爭執事項㈩所示信函催告改善及完成未果，於112年5月12日依民法第254條規定，以不爭執事項所示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元，是否有理？
　⒈上訴人主張系爭3份契約為聯立關係，其中一契約不成立、無效、撤銷或解除時，他契約應同其命運；並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約定，有附表編號1至3所示違約情事，已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為由，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是否有理？　　
　⑴按數內容不同之契約，具有相互依存之結合關係，為契約之聯立。各個契約相互間是否具有依存關係，應綜合法律行為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慣及其他具體情事，並本於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4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訴人係於109年1月22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1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於110年12月8日、111年11月23日分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2期整合服務費400萬元、4,290,044元，共8,290,044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項㈤）。
　⑵經查：
　①系爭契約為兩造於108年4月2日所簽立（參不爭執事項㈠），其中第1條第4項約定：「乙方（指被上訴人）協助甲方（指上訴人）整合完成之連接土地且面積應達300坪以上，甲方才會同意興建，前述之合建基地之地主與甲方簽定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視為乙方完成本開發案整合，即可依第3條向甲方請領整合費用」、第3條約定：「一、整合服務費計算：依本約第1條約定完成『本開發案合建基地』開發後，甲方同意支付乙方整合服務費以土地每坪6.3萬元（含稅）計算。二、整合服務費之付款方式：㈠給付整合服務費之期程：⒈第一期款項：甲方與『本開發合建基地』之全部地主簽立完成合建（買賣）契約及信託契約後15日內，甲方則給付整合服務費60%予乙方。⒉第二期款項：甲方取得『本開發合建基地』之建造執照後15日內，甲方則給付整合服務費20%予乙方。⒊第三期款項：『本開發案合建基地』之全部地主選屋完成及所有地上建物（或增建物）騰空點交予甲方後15日內，甲方則給付整合服務費20%予乙方。㈡整合服務費款項，乙方應依稅法相關規定開立憑證予甲方」（見原審卷一第23頁）。
　②系爭補充契約為兩造於109年1月16日所簽立（參不爭執事項㈢），其中第1條約定：「本開發案除原契約（指系爭契約）約定之整合費用外，雙方同意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未含營業稅）」、第2條約定：「乙方（指被上訴人）應開立發票向甲方（指上訴人）請款，甲方應於109年2月20日前支付乙方」、第3條約定：「本補充協議書未述及部分，依原契約所載條文處理；如與先前契約條款所抵觸時，則以本補充協議書之條款為準」（見原審卷一第29頁）。
　③兩造與黃嫻靖於109年1月16日簽立系爭協議（參不爭執事項㈣），其中第1條約定：「如全部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乙（指黃嫻靖）、丙（指被上訴人）方協助完成本協議所列第2條全部內容，則甲方（指上訴人）同意：乙方所屬之第17棟1到5樓可分得之房屋總權狀面積比其他標準棟（即第2棟至第16棟，每棟1至5樓）依合建契約分得之總權狀面積增加16坪，另支付700萬元（未稅）予丙方」、第2條約定：「乙方及丙方協助整合開發事項：一、乙方及丙方應於109年5月以前協助說服本開發案所有分得1、2樓之地主同意1、2樓分開規劃，且同意2樓不分戶由全部分得地主共同持有，若持有地主同意由甲方共同預售時，甲方同意委由丙方承攬仲介銷售，但丙方須提供部分受託銷售費用作為甲方業務服務費（雙方日後再議）。二、乙方及丙方應協助依甲方所擬之選屋辦法進行所有住戶選屋協調及選屋確認。三、乙方及丙方應協助所有住戶於110年7月底前完成50%以上住戶搬遷點交，其他住戶最遲於110年9月底前完成搬遷點交（除最愛旅館外）。四、甲方前於108年10月3日地主說明會上，應允全案基地開發後同意每棟地主除合建契約約定房屋面積外，1樓地主補貼3坪，2樓以上地主每戶補貼1坪，即全棟建物共補貼7坪房屋面積，乙方及丙方協助說服所有住戶接受不要求再增加。五、甲方未來就本開發案之建築規劃，如與108年開發整合階段提供概略規劃不同時，乙方及丙方應協助甲方說服其他地主接受」（見原審卷一第31頁）。　
　⑶由上可知，倘被上訴人成功整合系爭土地中達300坪以上之地主同意參與系爭合建案者，上訴人始同意興建，並於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即得按每坪6.3萬元（含稅）、依系爭契約第3條所定期程分3次領取整合服務費。而被上訴人已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信託契約（參不爭執事項㈡），且系爭合建案於111年9月6日核發建造執照，並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參不爭執事項㈧），並依上訴人所言，系爭合建案現正施工中，已完成基地開挖並開始搭建鋼結構（見本院卷第243、269、270頁），足徵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4項約定，已完成系爭契約所定之整合事務，而得於第3條約定之期程屆至時領取整合服務費。另因系爭補充契約之前言明定：「甲乙雙方（指兩造）…於108年4月2日簽定合作開發契約書（指系爭契約），現經雙方商討後，補充訂定下列條款以資共同遵守」（見原審卷一第29頁），及系爭補充契約旨在約定除系爭契約原定之整合費用〈即按每坪6.3萬元（含稅）計算〉外，兩造同意另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未稅），並由上訴人應於109年2月20日前給付等語，別無其他權利義務之約定，顯就系爭契約第3條關於整合服務費之金額補充同意再增加700萬元，應認系爭契約為主要契約，其目的在於被上訴人需整合系爭土地達至少300坪之地主同意參與系爭合建案、得以開工興建之狀態，系爭補充契約乃附屬於系爭契約下之補充約款，僅就被上訴人可取得之整合服務費金額為補充約定，本身不具有獨立性，而與系爭契約有依存結合之不可分割關係。
　⑷又系爭契約明定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即得依約分3次取得整合服務費，惟若系爭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再協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5項關於系爭合建案之細部建築規劃、選屋協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事項者，則依系爭協議第1條約定，由黃嫻靖分得房屋總面積較其他標準棟增加16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可見系爭協議係以系爭合建案繼續進行之前提下，倘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協助完成新增5項事務，則可另行取得分配房屋坪數及金錢之對價報酬，足認若系爭合建案已確定無欲進行者，即無使系爭協議繼續存在、有效之實益，反之，若系爭合建案仍持續進行，僅黃嫻靖與被上訴人未能協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新增5項事務者，因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新增5項事務乃合建之後續細部事項，上訴人得收回自辦，或另覓他人完成，不因此動搖系爭契約已整合完成、處於興建狀態之合建目的，自無系爭契約依附、附隨於系爭協議之下而同其命運之必要。　　
　⑸準此，系爭契約不成立、無效、撤銷或解除時，因合建之目的不達，即無給付整合服務費，及進行細部建築規劃、選屋協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協調事項之必要，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應同其命運。惟若系爭合建案仍持續進行，而系爭協議本身有不成立、無效、撤銷或解除情形時，系爭契約及系爭補充契約之效力自不隨之動搖，僅生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得否依系爭協議取得增加房屋坪數及700萬元之問題，故無論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是否違反系爭協議之約定，充其量影響系爭協議本身之效力而已，無由以違反系爭協議之情事而同時解除系爭契約及系爭補充契約，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約定，有附表編號1至3所示違約情事，得同時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為由，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元，自非有據，應予駁回。　　
　⒉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約定，有附表編號3所示違約情事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是否有理？
　⑴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約定：「為使甲方（指上訴人）順利完成本開發案，乙方（指被上訴人）需負責協助甲方與本開發案範圍內房地所有權人完成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與信託契約、選屋（含找補）、房地點交搬遷等事宜」（見原審卷一第23頁）。
　⑵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上開約定有協助完成選屋找補事宜之給付義務，經伊於112年4月24日以不爭執事項㈩所示信函催告應於函到10日內說服拒絕簽訂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之地主將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不得增刪內容）簽回，再於112年5月12日以不爭執事項所示信函催告應於函到5日內完成之，逾期逕以該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而被上訴人僅於112年3月26日協助完成選屋確認程序，迄今仍有16名合建地主未簽回找補計算協議等情。被上訴人固不否認迄今確有16名合建地主尚未簽回找補計算協議（見本院卷第217頁），惟爭執上訴人不得以此為由解除系爭契約，經查：
　①依系爭契約整體訂立之目的及第1條第3項約定觀之，被上訴人所負之主給付義務乃在完成整合系爭土地達300坪以上地主同意參與系爭合建案，並以系爭基地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與信託契約時，即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而得依第3條約定向上訴人請領整合服務費用。
　②至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固約定被上訴人需負責協助完成選屋（含找補）事宜，然依其意旨係屬從給付義務，其存在並非被上訴人之主給付義務，亦不影響被上訴人得否取得整合服務費之權利及時程，而是在確保上訴人因執行系爭合建案所得獲取之利益能獲得最大滿足；參以上訴人與各合建地主所簽立之「土地合作興建房屋契約書」第7條第2項已明定分回合建大樓權狀面積及停車位之找補價款計算方式（見原審卷二第172至175頁），被上訴人既於108年6月30日即已協助上訴人與各合建地主簽訂合建契約（參不爭執事項㈡），全體合建地主復於112年3月26日選屋會議當日完成選屋協調及確認程序（參不爭執事項㈨），則「找補計算協議書」僅為全體合建地主完成選屋確認步驟後，上訴人依合建契約所約定之計算方法得出找補金額結論，通知各地主確認簽回之文書，乃確認性質而已，拒絕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而對金額有所爭議者，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仍應回歸合建契約之約定，並不因此妨礙系爭合建案之興建及進行，或使系爭合建案歸於消滅，尚非達成系爭契約目的所必要，是被上訴人雖未於催告期限內協助完成所有合建地主均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之事項，上訴人尚不得以此從給付義務之不履行或遲延履行為由而主張解除系爭契約。
　⑶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依限完成所有合建地主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契約，已乏所據，則其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元，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⒊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3份契約之受任人忠實附隨義務，有附表編號4所示違約情事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是否有理？
　⑴系爭契約、系爭協議之性質為何？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負有受任人之忠實義務，是否有理？
　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28條、第49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委任與承攬之不同，主要在於承攬係以工作之完成為要件，亦即須有一定之結果，而委任則祗須處理事務，至完成與否則非所問，亦即不以一定結果為必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9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承攬與委任兩者之區別，在於當事人是否約定提供勞務者，有完成一定工作之義務及其報酬義務是否以完成一定工作為要件，有該約定者，為承攬，無該約定者，為委任。蓋承攬重視一定工作之完成，而委任僅以事務之處理為必要，故於報酬之給付亦有所不同，即委任著重服勞務，其標的在乎勞務之本身，而承攬在乎一定工作之完成，其標的在乎服勞務之結果，而非勞務之本身，勞務僅為達到工作完成目的之手段而已，故委任僅須有服勞務之事實，無論有無結果均能獲得報酬，而承攬若無結果時，則不得請求報酬。
　②承前所述，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即得依約分3次取得整合服務費；又系爭協議約定若系爭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協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5項關於系爭合建案之細部建築規劃、選屋協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事項者，則由黃嫻靖分得房屋總面積較其他標準棟增加16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是自系爭契約、系爭協議所約定之給付義務以觀，係重在被上訴人與黃嫻靖完成一定之工作成果（系爭契約為整合相關地主同意參與合建並完成簽約，系爭協議為說服相關地主接受細部建築規劃、選屋協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事項），至於被上訴人與黃嫻靖因處理整合及說服地主接受規劃等事務所付出之勞務，僅為達到工作完成目的之手段而已，若無結果即無報酬請求權可言，且與民法第505條第1項關於承攬報酬於工作交付或完成時給付之意旨相符，堪認系爭契約、系爭協議應係重在一定工作成果之完成，並由上訴人享有該工作成果，而非處理事務本身，系爭契約、系爭協議之性質應屬承攬契約，而非委任契約，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負責人黃嫻靖唆使部分合建地主出面抗爭、指使他人在預售屋現場張貼抗議帆布條，造成系爭合建案之名譽嚴重受損，導致預售無法順利進行，違背受任人之忠實附隨義務云云，已難信採。
　⑵再者，附隨義務性質上屬於非構成契約要素之義務，除依契約特別約定而保留解除權者外，其違反自須足以妨礙契約目的之完成，使債權人無法實現其訂立契約之利益，亦即與違反主給付義務對債權人所造成之結果，在本質上幾無差異（皆使當事人締結契約之目的無法達成），始得賦予債權人契約解除權。而公司為事業體，法律上屬法人組織，固與自然人同有獨立之人格，惟其係由自然人設立、經營，對外之行為均須以具行為能力之自然人代表為之，故一般人常將公司（法人）與其經營者（自然人）之人格相混淆。經查：
　①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負責人黃嫻靖所為前述抗爭行為之效力均應歸於被上訴人承擔云云，然被上訴人僅為整合開發商，不具合建地主身分，而黃嫻靖則為系爭合建案合建地主之一，與上訴人訂有「土地合作興建房屋契約書」、「補充契約書」（見原審卷二第167至191頁）在案，其所抗爭之訴求亦係本於其主觀上認定地主分配權益縮水而來（見原審卷一第47至49、55至58頁），難認係執行被上訴人整合開發業務，或以被上訴人代表人、代理人、使用人身分為之，則上訴人以黃嫻靖個人或聯合其他合建地主於112年5月5日、同年月29日、同年6月17日發動抗爭行為（此為兩造於本院114年12月22日準備程序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00至401、489至490頁）為由，主張被上訴人違背系爭3份契約之忠實附隨義務，而得合法解除系爭契約云云，並非可採。
　②又關於黃嫻靖固曾委由他人在預售屋現場停放之貨車上懸掛「連雲建設、無良建商」、「連雲建設都更案史上最大騙局」、「欺騙地主、貪得無厭」、「說好的最大誠意，原來是欺騙地主」之抗議布條，並召開記者會，及擺放「都更學會理事長蔡漢霖欺壓地主」、「連雲最大誠意原來是欺騙地主」、「連雲強佔土地還恐嚇地主求償兩億」、「政府放任連雲又拐又騙地主血淚向誰伸冤」、「連雲欺騙地主烏雲怨氣滿天」、「都更學會理事長為何不走都更卻要改簡易危老」之旗幟等情（見本院卷第400至401、489至490頁），惟前已敘明系爭合建案現仍持續興建中，上開抗爭行為並未導致系爭合建案消滅，或使上訴人無法實現其因整合開發系爭合建案而得分回房地及停車位之利益，難認兩造締結系爭契約之目的已無法達成，自不得以此為由解除系爭契約。
　⑶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3份契約之受任人忠實附隨義務，有附表編號4所示違約情事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云云，非屬可採，則其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如附表所示事由，經以不爭執事項㈩所示信函催告完成及改善未果，於112年5月12日依民法第254條規定，以不爭執事項所示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協議整合服務費7,175,000元，是否有理？
　⒈上訴人主張其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000元之支票乙紙，由上訴人所屬開發人員林妙娟轉交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已兌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項㈥）。
　⒉上訴人復主張該筆7,175,000元係依系爭協議之約定而給付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則辯稱係依系爭補充契約之約定而受領，經查：
　⑴系爭補充契約第1、2條約定，本開發案除原契約（指系爭契約）約定之整合費用外，雙方同意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未含營業稅），被上訴人應開立發票請款，上訴人應於109年2月20日前支付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9頁），則以上開支票之發票日期為109年2月20日而言，經核與系爭補充契約之約定給付日期為一致。
　⑵又前已敘明系爭補充契約乃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可得領取之整合服務費數額再為補充增加；且系爭契約第1條第4項明定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見原審卷一第23頁），而被上訴人已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信託契約（參不爭執事項㈡），可見被上訴人已完成系爭契約所定之全部工作，而得依第3條之約定分3次領取整合服務費（見原審卷一第23頁），則綜合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之約定及被上訴人處理合建整合事務時程、上訴人支付款項之時間及金額，依序如下：
　①系爭契約第一期款項：上訴人與全部合建地主簽立完成合建（買賣）契約及信託契約後15日內，應給付整合服務費60%。查被上訴人已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信託契約（參不爭執事項㈡），上訴人則於109年1月22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1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參不爭執事項㈤）。
　②系爭補充契約增加之款項：應於109年2月20日前給付700萬元（未稅）。上訴人則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000元之支票乙紙，由上訴人所屬開發人員林妙娟轉交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已兌現（參不爭執事項㈥）。
　③系爭契約第二期款項：上訴人取得建造執照後15日內，應給付整合服務費20%。查系爭基地上之原有房屋已於110年8月間全部騰空點交予上訴人，上訴人並於110年9月11日領有拆除執照（參不爭執事項㈦），系爭合建案係於111年9月6日核發建造執照，並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參不爭執事項㈧），上訴人則於110年12月8日、111年11月23日分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2期整合服務費400萬元、4,290,044元，共8,290,044元（參不爭執事項㈤）。
　④系爭契約第三期款項：全部地主選屋完成及所有地上建物（或增建物）騰空點交後15日內，應給付整合服務費20%。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8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71號存證信函請求上訴人於文到5日內給付整合服務費尾款800萬元（不含稅）（見原審卷一第171至179頁），上訴人則稱被上訴人尚未協助完成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所約定之協助完成所有合建地主均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之事項，無權領取第3期款（見本院卷第314頁）。
　⑶至於系爭補充契約與系爭協議雖均提及700萬元（未稅）一事，惟依二者之文義，系爭補充契約乃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可得領取之整合服務費數額再為補充增加700萬元（未稅），而系爭協議則約定於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協助完成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時，上訴人同意由黃嫻靖分得房屋總面積較其他標準棟增加16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未稅），可見系爭補充契約與系爭協議所提及之700萬元（未稅）為兩筆給付關係，非如上訴人主張為同一筆給付關係。又系爭協議並未約定被上訴人得預支款項，且其中第1項約定「應於109年5月以前協助說服…」、第3項約定「協助於110年7月底前完成50％以上住戶搬遷點交…最遲於110年9月底前完成搬遷點交」（見原審卷一第31頁），而兩造均不爭執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尚未全部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上訴人主張第1、2、5項未完成，被上訴人則認第5項沒有完成；見本院卷第216、314頁），上訴人自無先行給付系爭協議所載700萬元（未稅）之義務及可能性。
　⑷系爭協議第4條固約定：「丙方（指被上訴人）取得向甲方（指上訴人）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後，乙方（指黃嫻靖）或丙方應於109年2月底前，以黃嫻靖及蔡漢霖名義，各捐贈350萬元予三峽○○○院，並取得捐款憑據。甲方並同意補貼17.5萬元予丙方」（見原審卷一第31頁）。而被上訴人業於109年2月21日匯款700萬元至訴外人彭榮滿帳戶（見原審卷三第51頁），並經○○○院出具證明書表示確有收到黃嫻靖透過被上訴人於109年2月21日匯款700萬元之捐贈款項，係因斯時尚在籌備中，故由負責人彭榮滿以個人帳戶代為受領，於完成寺廟登記程序後，確認該款項用於護持佛院禮堂等建設裝修事務等語（見本院卷第383頁），堪認系爭協議第4條所指「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其真意應為被上訴人依系爭補充契約所增加取得之700萬元（未稅），故被上訴人收到上訴人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000元之支票乙紙後，旋即於翌日匯款700萬元予○○○院負責人彭榮滿，亦與系爭協議第4條所定上訴人補貼175,000元稅款予被上訴人之文義相符。復因系爭補充契約係就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整合服務費增加700萬元（未稅，系爭補充契約第1條，見原審卷一第29頁），而系爭協議則需另行完成5項後續事務始得請領700萬元，屬新成立之給付關係，並非在舊有給付關係下為增加，故系爭協議第4條「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其意應與系爭補充契約增加之700萬元（未稅）較為相近，且兩造既商議捐款一事得由黃嫻靖或被上訴人為之，遂將捐款細節載明於由兩造及黃嫻靖所簽立之系爭協議第4條，而非記載於系爭補充契約中，應與常情無違。
　⑸上訴人雖又提出由其所屬人員蔡漢霖、王明仁、林妙娟與黃嫻靖於109年1月3日討論系爭合建案後續協助事務之手寫紀錄影本（下稱系爭紀錄，見本院卷第377頁），主張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所記載之700萬元（未稅）為同一筆給付云云。然系爭補充契約乃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可得領取之整合服務費數額再為增加，而系爭協議則約定於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協助完成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時，上訴人同意由黃嫻靖增加分配16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未稅），兩者目的顯有不同，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均為109年1月16日簽署，如僅有一筆給付約定，本毋須分別為之；又系爭紀錄作成在前，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簽署在後，系爭紀錄僅記載在場人士協談之大致方向，並未限制日後不得調整或增減約定，兩造與黃嫻靖於系爭紀錄作成後，既正式以電腦打字方式逐字詳載約款而簽立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應有取代系爭紀錄之意，自應以成立在後之文書約定為最終應遵守之內容；況系爭紀錄第1點顯示「比其他標準棟多16坪及700萬元」，並記載16坪之計算方式為「3180萬元扣除700萬元，再除以每坪150萬元後約等於16.5坪，雙方協議16坪」，可見斯時之意向為黃嫻靖所屬第17棟之1至5樓地主增加分配3,180萬元，其中700萬元為金錢分配、16坪為現物分配，惟簽署在後之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已大幅變更，黃嫻靖所屬第17棟之1至5樓地主僅增加分配16坪，而無金錢分配，另由被上訴人於完成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時取得700萬元（未稅），顯然又經過相當思考及討論後始確立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之條款內容，自難以系爭紀錄第2點「前述⑴之700萬元由黃姐開立發票，公司補貼17.5萬元發票金額，並於109年2月以蔡總經理及黃姐名義捐出」等語，逕認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為同一筆給付，且上訴人已依系爭協議為金錢給付。
　⒊準此，被上訴人係依系爭補充契約受領7,175,000元，尚未取得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所約定之款項，且上訴人依如附表所示事由解除系爭契約均無理由，業如前述，則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仍為有效，被上訴人自無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回復原狀、返還依系爭補充契約受領7,175,000元之義務；而被上訴人尚未取得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所約定之款項，則無論上訴人所稱解除系爭協議有無理由，均不生後續返還已受領金錢問題，是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協議整合服務費7,175,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經催告後仍未能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協助處理義務，自無受領伊依系爭協議所支付7,175,000元增加服務費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返還7,175,000元，是否有理？　　
　　前已敘明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所記載之700萬元（未稅）為兩筆不同目的之給付約定，被上訴人係依系爭補充契約受領7,175,000元，尚未取得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所約定之應給付款項，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協助義務，無受領系爭協議所定款項之法律上原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陳，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應給付40,335,176元，及其中24,870,132元自109年1月22日起、其中7,175,000元自109年2月20日起、其餘8,290,044元自111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175,000元，及自109年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表：
		編號

		上訴人主張之違約事由

		催告方式

		解除契約依據及方式



		1

		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未於109年5月前說服系爭合建案所有分得1、2樓房屋之地主同意1、2樓分開規劃，及2樓不分戶由全部分得之地主共同持有之規劃方案，導致上訴人必須依與地主所簽訂之合建契約，回復為1、2樓內梯連通並設為1戶之方案，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已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1項約定。

		112年4月24日臺北杭南郵局第475號存證信函（不爭執事項㈩）。
112年5月12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函（不爭執事項）。

		依民法第254條規定，以112年5月12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不爭執事項）。



		2

		依系爭協議第2條第5項約定，如系爭合建案規劃與108年開發整合階段之規劃有所不同，被上訴人及黃嫻靖需負責協助上訴人說服地主接受上訴人之設計規劃。詎黃嫻靖身為被上訴人之負責人，不僅未善盡整合人之說服義務，反而於111年8月1日、同年9月26日及同年10月3日與其他合建地主共同委由律師發函質疑系爭合建案1樓、2樓店面坪數與說明會所述不同、系爭合建案興建樓層由原規劃之地下6層、地上21層，變更為地下7層、地上24層等，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已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5項約定。

		同上





		同上



		3

		被上訴人及黃嫻靖不僅未協助上訴人協調系爭合建案之選屋程序，反而於112年3月24日發函要求上訴人停止選屋程序，唆使部分合建地主委由陳振瑋律師於同年月25日指使不知名人士駕駛6輛小貨車侵入系爭合建案之預售屋現場，並於小貨車四周張貼「連雲建設、無良建商、還我公道」等汙衊上訴人商譽、信用之抗議帆布條，另於同年月26日選屋會議之前煽動並鼓吹合建地主不要進行選屋。上訴人與全部合建地主完成選屋程序後，黃嫻靖竟又帶頭並煽惑部分地主拒絕簽訂並繳回選屋確認書以完成找補程序，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已違反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系爭協議第2條第2項約定。

		同上





		同上



		4

		系爭3份契約具有密切關連性，應整體觀之，且均屬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處理系爭合建案之開發、整合等相關事務，具委任性質，則身為受任人之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即應本於誠實信用履行其受任義務。被上訴人除為前開抗爭行為外，甚至於112年5月5日委由陳振瑋律師指使不知名人士駕駛4輛小貨車，將貨車四周掛滿「連雲建設、無良建商」等抗議帆布條，在系爭基地周圍繞行、侵入系爭基地且拒不撤出，黃嫻靖復於預售屋現場外人行道召開記者會，於媒體前為不實指控，更於同年月29日在臺北市濟南路1段與陳振瑋律師對上訴人為不實指控，黃嫻靖復於同年6月17日與陳振瑋律師侵入系爭基地，擺置「連雲最大誠意就是欺騙地主」等不實內容之旗幟，雖經在場人員要求撤出並報警處理，黃嫻靖仍拒不撤出。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所為上開抗爭行為已違反系爭3份契約受任人所應具備之忠實義務。

		同上





		同上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639號

上  訴  人  連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薛慧琴  

訴訟代理人  江肇欽律師

            王禹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瀚築不動產仲介經紀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嫻靖  

訴訟代理人  黃英哲律師

            翁偉倫律師

            陳彥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整合服務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88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追加請求權基礎），本院於115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

一、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伊已合法解除兩造於民國108年4月2日、109年1月16日依序簽立「合作開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合作開發補充契約書」（下稱系爭補充契約），及兩造與訴外人黃嫻靖於109年1月16日簽立「整合開發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與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合稱系爭3份契約），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款項共新臺幣（下同）40,335,176元本息。

二、嗣上訴人在本院主張被上訴人並未全部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約定之5項協助處理義務，自無受領伊依系爭協議所支付7,175,000元服務費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遂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7,175,000元本息（見本院卷第172至176、215至216頁）。

三、經核上訴人所為追加，與原起訴請求均係本於被上訴人應否返還該7,175,000元本息之同一基礎事實，被上訴人就此在程序上雖表示不同意（見本院卷第216頁），揆諸前開說明，並無不合，仍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為整合開發坐落臺北市○○區○○段○小段000至000、000至000、000至000、000至000地號共18筆土地及其地上物之合建案（下稱系爭合建案，上開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中參與系爭合建案者下稱系爭基地），於108年4月2日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協助伊與系爭合建案開發範圍內房地所有權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及信託契約、選屋（含找補）、房地點交搬遷等事宜，伊則按每坪土地63,000元（含稅）計算整合服務費，並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約定之期程分3期給付。其後系爭合建案之整合開發進行順利，但被上訴人之負責人黃嫻靖要求再增加整合服務費以慰其辛勞，伊為避免其心生不滿而影響系爭合建案後續之推動，勉強同意讓步，並配合黃嫻靖以被上訴人名義報稅出帳，除兩造與黃嫻靖於109年1月16日簽立系爭協議外，兩造於同日另行簽立由被上訴人單獨擔任契約當事人之系爭補充契約，足見系爭3份契約具有密切關連性，屬委任性質之聯立契約關係，其給付具有不可分性。

　㈡詎被上訴人及黃嫻靖仍不滿足，屢屢藉詞抗爭滋事，嚴重貶損系爭合建案名譽達刑事犯罪程度，有如附表所示違約情事，經伊限期催告改善及履行完畢，惟未獲置理，遂依民法第254條規定，於112年5月12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又被上訴人並未全部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約定之5項協助處理義務，自無受領伊依系爭協議所支付服務費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及第179條（上訴追加，僅涉及7,175,000元本息部分）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返還已受領之第1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第2期整合服務費8,290,044元、增加整合服務費7,175,000元，共計40,335,176元本息。

　㈢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上訴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0,335,176元，及其中24,870,132元自109年1月22日起、其中7,175,000元自109年2月20日起、其餘8,290,044元自111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以現金或同額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契約著重在系爭合建案整合開發工作之完成，系爭補充契約則針對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整合服務費數額補充增加700萬元（未稅），兩造間乃承攬關係，並非委任性質。系爭協議新增黃嫻靖為契約當事人，乃上訴人已取得系爭基地之開發合建權利，就後續協助整合事項增加工作之約定及報酬，故系爭協議乃獨立於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以外所成立之新承攬關係，彼此間各自獨立互不影響。

　㈡伊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已協助上訴人與全部合建地主簽訂合建及信託契約，並於110年8月間將系爭基地上原有房屋騰空點交予上訴人，系爭合建案業於111年9月6日核發建造執照，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目前正施工中，且全體合建地主於112年3月26日選屋會議當日完成選屋程序，堪認伊已完成系爭契約之主給付義務，並得依約支領全部整合服務費，並無給付遲延情事，至於上訴人所稱伊應協助處理全部合建地主簽回找補計算協議部分，並非伊給付義務，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自無理由。

　㈢系爭補充契約所增加給付之700萬元（未稅），係伊因系爭契約可獲得之服務報酬，上訴人已於109年2月20日簽發面額7,175,000元（含稅差調整額）支票且經伊兌現；而系爭協議第1條約定之700萬元（未稅），乃伊若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新增5個協助事項之服務報酬，但因伊尚未全部完成，故上訴人迄未給付，不生返還問題。

　㈣縱上訴人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仍應互負回復原狀義務，伊已完成系爭契約全部工作及系爭協議第2條部分工作，依民法第259條第3款規定，上訴人應按受領勞務時之價額以金錢53,210,220元償還予伊，爰以此債權與上訴人本件請求予以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⒈上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396至397、489至490頁）：

　㈠兩造係於108年4月2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協助開發系爭合建案，於被上訴人成功使系爭土地中連接土地且面積達300坪以上之所有權人同意與上訴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者，視為被上訴人完成系爭契約所定之開發整合，即得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向上訴人請領整合服務費用。　

　㈡被上訴人於108年6月30日已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於109年1月間已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信託契約。　

　㈢兩造係於109年1月16日就系爭契約再簽立系爭補充契約，約定除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整合費用外，另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未含營業稅），由被上訴人開立發票向上訴人請款，上訴人應於109年2月20日前支付。　

　㈣兩造與黃嫻靖係於109年1月16日簽立系爭協議，其中第1條約定如全部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協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所列全部內容，則上訴人同意：黃嫻靖所屬之第17棟1到5樓可分得之房屋總權狀面積比其他標準棟依合建契約分得之總權狀面積增加16坪，另支付700萬元（未稅）予被上訴人。第4條約定：被上訴人取得向上訴人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後，黃嫻靖或被上訴人應於109年2月底前，以黃嫻靖及蔡漢霖名義，各捐贈350萬元予三峽○○○院，並取得捐款憑據。上訴人並同意補貼17.5萬元予被上訴人。

　㈤上訴人係於109年1月22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1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於110年12月8日、111年11月23日分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2期整合服務費400萬元、4,290,044元，共8,290,044元。　

　㈥上訴人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000元之支票乙紙，由上訴人所屬開發人員林妙娟轉交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已兌現無誤。

　㈦系爭基地上之原有房屋已於110年8月間全部騰空點交予上訴人，上訴人並於110年9月11日領有拆除執照。

　㈧系爭合建案係於111年9月6日核發建造執照，並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

　㈨系爭合建案之全體地主均於112年3月26日選屋會議當日完成選屋協調及確認程序，但迄今尚未完成找補協議。

　㈩上訴人係於112年4月24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475號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與黃嫻靖，要求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改正自身違法行為，不得再指示或教唆律師或第三人為任何損及商譽、信用之行為；於文到3日內針對基地上興建銷售中心乙事，應撤回對本案信託銀行永豐銀行、金管會、建管處所提出不實指控函文；於文到10日內履行系爭契約第2條、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約定，不得再有違約行為，並應說服拒絕簽訂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之地主將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不得增刪內容）簽回，以及說服所有地主不再有任何不理性抗爭之行為，並接受上訴人對本案之選屋找補方案及建築規劃。否則將依民法第549條及民法第254條規定終止或解除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及系爭協議，並請求返還所有已收受之整合服務費。被上訴人與黃嫻靖係於同日收受上開信函。

　上訴人係於112年5月12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與黃嫻靖，以渠2人未協助簽回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並於112年5月5日懸掛抗議布條影響上訴人名譽及商業信用為由，再以此函催告被上訴人與黃嫻靖須於文到5日內立即停止自身違約行為，並應撤回對本案信託銀行永豐銀行、金管會、建管處、新聞媒體所提出不實指控函文，及簽定繳回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並說服拒絕簽回之地主將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不得增刪內容）簽回，以及說服所有地主不再有任何不理性抗爭之行為，並接受上訴人對本案之選屋找補方案及建築規劃。如逾期仍未依上開催告履行，上訴人不另通知逕以本函視為解除雙方間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及系爭協議之意思表示通知，並請求返還所有已收受之整合服務費。被上訴人與黃嫻靖係於112年5月15日收受上開信函。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如附表所示違約事由，經以不爭執事項㈩所示信函催告改善及完成未果，於112年5月12日依民法第254條規定，以不爭執事項所示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元，是否有理？

　⒈上訴人主張系爭3份契約為聯立關係，其中一契約不成立、無效、撤銷或解除時，他契約應同其命運；並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約定，有附表編號1至3所示違約情事，已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為由，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是否有理？　　

　⑴按數內容不同之契約，具有相互依存之結合關係，為契約之聯立。各個契約相互間是否具有依存關係，應綜合法律行為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慣及其他具體情事，並本於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4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訴人係於109年1月22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1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於110年12月8日、111年11月23日分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2期整合服務費400萬元、4,290,044元，共8,290,044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項㈤）。

　⑵經查：

　①系爭契約為兩造於108年4月2日所簽立（參不爭執事項㈠），其中第1條第4項約定：「乙方（指被上訴人）協助甲方（指上訴人）整合完成之連接土地且面積應達300坪以上，甲方才會同意興建，前述之合建基地之地主與甲方簽定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視為乙方完成本開發案整合，即可依第3條向甲方請領整合費用」、第3條約定：「一、整合服務費計算：依本約第1條約定完成『本開發案合建基地』開發後，甲方同意支付乙方整合服務費以土地每坪6.3萬元（含稅）計算。二、整合服務費之付款方式：㈠給付整合服務費之期程：⒈第一期款項：甲方與『本開發合建基地』之全部地主簽立完成合建（買賣）契約及信託契約後15日內，甲方則給付整合服務費60%予乙方。⒉第二期款項：甲方取得『本開發合建基地』之建造執照後15日內，甲方則給付整合服務費20%予乙方。⒊第三期款項：『本開發案合建基地』之全部地主選屋完成及所有地上建物（或增建物）騰空點交予甲方後15日內，甲方則給付整合服務費20%予乙方。㈡整合服務費款項，乙方應依稅法相關規定開立憑證予甲方」（見原審卷一第23頁）。

　②系爭補充契約為兩造於109年1月16日所簽立（參不爭執事項㈢），其中第1條約定：「本開發案除原契約（指系爭契約）約定之整合費用外，雙方同意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未含營業稅）」、第2條約定：「乙方（指被上訴人）應開立發票向甲方（指上訴人）請款，甲方應於109年2月20日前支付乙方」、第3條約定：「本補充協議書未述及部分，依原契約所載條文處理；如與先前契約條款所抵觸時，則以本補充協議書之條款為準」（見原審卷一第29頁）。

　③兩造與黃嫻靖於109年1月16日簽立系爭協議（參不爭執事項㈣），其中第1條約定：「如全部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乙（指黃嫻靖）、丙（指被上訴人）方協助完成本協議所列第2條全部內容，則甲方（指上訴人）同意：乙方所屬之第17棟1到5樓可分得之房屋總權狀面積比其他標準棟（即第2棟至第16棟，每棟1至5樓）依合建契約分得之總權狀面積增加16坪，另支付700萬元（未稅）予丙方」、第2條約定：「乙方及丙方協助整合開發事項：一、乙方及丙方應於109年5月以前協助說服本開發案所有分得1、2樓之地主同意1、2樓分開規劃，且同意2樓不分戶由全部分得地主共同持有，若持有地主同意由甲方共同預售時，甲方同意委由丙方承攬仲介銷售，但丙方須提供部分受託銷售費用作為甲方業務服務費（雙方日後再議）。二、乙方及丙方應協助依甲方所擬之選屋辦法進行所有住戶選屋協調及選屋確認。三、乙方及丙方應協助所有住戶於110年7月底前完成50%以上住戶搬遷點交，其他住戶最遲於110年9月底前完成搬遷點交（除最愛旅館外）。四、甲方前於108年10月3日地主說明會上，應允全案基地開發後同意每棟地主除合建契約約定房屋面積外，1樓地主補貼3坪，2樓以上地主每戶補貼1坪，即全棟建物共補貼7坪房屋面積，乙方及丙方協助說服所有住戶接受不要求再增加。五、甲方未來就本開發案之建築規劃，如與108年開發整合階段提供概略規劃不同時，乙方及丙方應協助甲方說服其他地主接受」（見原審卷一第31頁）。　

　⑶由上可知，倘被上訴人成功整合系爭土地中達300坪以上之地主同意參與系爭合建案者，上訴人始同意興建，並於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即得按每坪6.3萬元（含稅）、依系爭契約第3條所定期程分3次領取整合服務費。而被上訴人已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信託契約（參不爭執事項㈡），且系爭合建案於111年9月6日核發建造執照，並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參不爭執事項㈧），並依上訴人所言，系爭合建案現正施工中，已完成基地開挖並開始搭建鋼結構（見本院卷第243、269、270頁），足徵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4項約定，已完成系爭契約所定之整合事務，而得於第3條約定之期程屆至時領取整合服務費。另因系爭補充契約之前言明定：「甲乙雙方（指兩造）…於108年4月2日簽定合作開發契約書（指系爭契約），現經雙方商討後，補充訂定下列條款以資共同遵守」（見原審卷一第29頁），及系爭補充契約旨在約定除系爭契約原定之整合費用〈即按每坪6.3萬元（含稅）計算〉外，兩造同意另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未稅），並由上訴人應於109年2月20日前給付等語，別無其他權利義務之約定，顯就系爭契約第3條關於整合服務費之金額補充同意再增加700萬元，應認系爭契約為主要契約，其目的在於被上訴人需整合系爭土地達至少300坪之地主同意參與系爭合建案、得以開工興建之狀態，系爭補充契約乃附屬於系爭契約下之補充約款，僅就被上訴人可取得之整合服務費金額為補充約定，本身不具有獨立性，而與系爭契約有依存結合之不可分割關係。

　⑷又系爭契約明定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即得依約分3次取得整合服務費，惟若系爭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再協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5項關於系爭合建案之細部建築規劃、選屋協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事項者，則依系爭協議第1條約定，由黃嫻靖分得房屋總面積較其他標準棟增加16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可見系爭協議係以系爭合建案繼續進行之前提下，倘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協助完成新增5項事務，則可另行取得分配房屋坪數及金錢之對價報酬，足認若系爭合建案已確定無欲進行者，即無使系爭協議繼續存在、有效之實益，反之，若系爭合建案仍持續進行，僅黃嫻靖與被上訴人未能協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新增5項事務者，因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新增5項事務乃合建之後續細部事項，上訴人得收回自辦，或另覓他人完成，不因此動搖系爭契約已整合完成、處於興建狀態之合建目的，自無系爭契約依附、附隨於系爭協議之下而同其命運之必要。　　

　⑸準此，系爭契約不成立、無效、撤銷或解除時，因合建之目的不達，即無給付整合服務費，及進行細部建築規劃、選屋協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協調事項之必要，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應同其命運。惟若系爭合建案仍持續進行，而系爭協議本身有不成立、無效、撤銷或解除情形時，系爭契約及系爭補充契約之效力自不隨之動搖，僅生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得否依系爭協議取得增加房屋坪數及700萬元之問題，故無論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是否違反系爭協議之約定，充其量影響系爭協議本身之效力而已，無由以違反系爭協議之情事而同時解除系爭契約及系爭補充契約，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約定，有附表編號1至3所示違約情事，得同時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為由，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元，自非有據，應予駁回。　　

　⒉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約定，有附表編號3所示違約情事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是否有理？

　⑴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約定：「為使甲方（指上訴人）順利完成本開發案，乙方（指被上訴人）需負責協助甲方與本開發案範圍內房地所有權人完成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與信託契約、選屋（含找補）、房地點交搬遷等事宜」（見原審卷一第23頁）。

　⑵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上開約定有協助完成選屋找補事宜之給付義務，經伊於112年4月24日以不爭執事項㈩所示信函催告應於函到10日內說服拒絕簽訂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之地主將選屋確認及找補協議書（不得增刪內容）簽回，再於112年5月12日以不爭執事項所示信函催告應於函到5日內完成之，逾期逕以該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而被上訴人僅於112年3月26日協助完成選屋確認程序，迄今仍有16名合建地主未簽回找補計算協議等情。被上訴人固不否認迄今確有16名合建地主尚未簽回找補計算協議（見本院卷第217頁），惟爭執上訴人不得以此為由解除系爭契約，經查：

　①依系爭契約整體訂立之目的及第1條第3項約定觀之，被上訴人所負之主給付義務乃在完成整合系爭土地達300坪以上地主同意參與系爭合建案，並以系爭基地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與信託契約時，即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而得依第3條約定向上訴人請領整合服務費用。

　②至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固約定被上訴人需負責協助完成選屋（含找補）事宜，然依其意旨係屬從給付義務，其存在並非被上訴人之主給付義務，亦不影響被上訴人得否取得整合服務費之權利及時程，而是在確保上訴人因執行系爭合建案所得獲取之利益能獲得最大滿足；參以上訴人與各合建地主所簽立之「土地合作興建房屋契約書」第7條第2項已明定分回合建大樓權狀面積及停車位之找補價款計算方式（見原審卷二第172至175頁），被上訴人既於108年6月30日即已協助上訴人與各合建地主簽訂合建契約（參不爭執事項㈡），全體合建地主復於112年3月26日選屋會議當日完成選屋協調及確認程序（參不爭執事項㈨），則「找補計算協議書」僅為全體合建地主完成選屋確認步驟後，上訴人依合建契約所約定之計算方法得出找補金額結論，通知各地主確認簽回之文書，乃確認性質而已，拒絕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而對金額有所爭議者，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仍應回歸合建契約之約定，並不因此妨礙系爭合建案之興建及進行，或使系爭合建案歸於消滅，尚非達成系爭契約目的所必要，是被上訴人雖未於催告期限內協助完成所有合建地主均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之事項，上訴人尚不得以此從給付義務之不履行或遲延履行為由而主張解除系爭契約。

　⑶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依限完成所有合建地主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契約，已乏所據，則其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元，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⒊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3份契約之受任人忠實附隨義務，有附表編號4所示違約情事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是否有理？

　⑴系爭契約、系爭協議之性質為何？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負有受任人之忠實義務，是否有理？

　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28條、第49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委任與承攬之不同，主要在於承攬係以工作之完成為要件，亦即須有一定之結果，而委任則祗須處理事務，至完成與否則非所問，亦即不以一定結果為必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9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承攬與委任兩者之區別，在於當事人是否約定提供勞務者，有完成一定工作之義務及其報酬義務是否以完成一定工作為要件，有該約定者，為承攬，無該約定者，為委任。蓋承攬重視一定工作之完成，而委任僅以事務之處理為必要，故於報酬之給付亦有所不同，即委任著重服勞務，其標的在乎勞務之本身，而承攬在乎一定工作之完成，其標的在乎服勞務之結果，而非勞務之本身，勞務僅為達到工作完成目的之手段而已，故委任僅須有服勞務之事實，無論有無結果均能獲得報酬，而承攬若無結果時，則不得請求報酬。

　②承前所述，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即得依約分3次取得整合服務費；又系爭協議約定若系爭土地整合開發完成，及黃嫻靖與被上訴人協助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所定5項關於系爭合建案之細部建築規劃、選屋協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事項者，則由黃嫻靖分得房屋總面積較其他標準棟增加16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是自系爭契約、系爭協議所約定之給付義務以觀，係重在被上訴人與黃嫻靖完成一定之工作成果（系爭契約為整合相關地主同意參與合建並完成簽約，系爭協議為說服相關地主接受細部建築規劃、選屋協調、住戶搬遷點交、補貼坪數範圍等後續事項），至於被上訴人與黃嫻靖因處理整合及說服地主接受規劃等事務所付出之勞務，僅為達到工作完成目的之手段而已，若無結果即無報酬請求權可言，且與民法第505條第1項關於承攬報酬於工作交付或完成時給付之意旨相符，堪認系爭契約、系爭協議應係重在一定工作成果之完成，並由上訴人享有該工作成果，而非處理事務本身，系爭契約、系爭協議之性質應屬承攬契約，而非委任契約，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負責人黃嫻靖唆使部分合建地主出面抗爭、指使他人在預售屋現場張貼抗議帆布條，造成系爭合建案之名譽嚴重受損，導致預售無法順利進行，違背受任人之忠實附隨義務云云，已難信採。

　⑵再者，附隨義務性質上屬於非構成契約要素之義務，除依契約特別約定而保留解除權者外，其違反自須足以妨礙契約目的之完成，使債權人無法實現其訂立契約之利益，亦即與違反主給付義務對債權人所造成之結果，在本質上幾無差異（皆使當事人締結契約之目的無法達成），始得賦予債權人契約解除權。而公司為事業體，法律上屬法人組織，固與自然人同有獨立之人格，惟其係由自然人設立、經營，對外之行為均須以具行為能力之自然人代表為之，故一般人常將公司（法人）與其經營者（自然人）之人格相混淆。經查：

　①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負責人黃嫻靖所為前述抗爭行為之效力均應歸於被上訴人承擔云云，然被上訴人僅為整合開發商，不具合建地主身分，而黃嫻靖則為系爭合建案合建地主之一，與上訴人訂有「土地合作興建房屋契約書」、「補充契約書」（見原審卷二第167至191頁）在案，其所抗爭之訴求亦係本於其主觀上認定地主分配權益縮水而來（見原審卷一第47至49、55至58頁），難認係執行被上訴人整合開發業務，或以被上訴人代表人、代理人、使用人身分為之，則上訴人以黃嫻靖個人或聯合其他合建地主於112年5月5日、同年月29日、同年6月17日發動抗爭行為（此為兩造於本院114年12月22日準備程序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00至401、489至490頁）為由，主張被上訴人違背系爭3份契約之忠實附隨義務，而得合法解除系爭契約云云，並非可採。

　②又關於黃嫻靖固曾委由他人在預售屋現場停放之貨車上懸掛「連雲建設、無良建商」、「連雲建設都更案史上最大騙局」、「欺騙地主、貪得無厭」、「說好的最大誠意，原來是欺騙地主」之抗議布條，並召開記者會，及擺放「都更學會理事長蔡漢霖欺壓地主」、「連雲最大誠意原來是欺騙地主」、「連雲強佔土地還恐嚇地主求償兩億」、「政府放任連雲又拐又騙地主血淚向誰伸冤」、「連雲欺騙地主烏雲怨氣滿天」、「都更學會理事長為何不走都更卻要改簡易危老」之旗幟等情（見本院卷第400至401、489至490頁），惟前已敘明系爭合建案現仍持續興建中，上開抗爭行為並未導致系爭合建案消滅，或使上訴人無法實現其因整合開發系爭合建案而得分回房地及停車位之利益，難認兩造締結系爭契約之目的已無法達成，自不得以此為由解除系爭契約。

　⑶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3份契約之受任人忠實附隨義務，有附表編號4所示違約情事為由，主張合法解除系爭3份契約云云，非屬可採，則其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契約第1、2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8,290,044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如附表所示事由，經以不爭執事項㈩所示信函催告完成及改善未果，於112年5月12日依民法第254條規定，以不爭執事項所示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協議整合服務費7,175,000元，是否有理？

　⒈上訴人主張其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000元之支票乙紙，由上訴人所屬開發人員林妙娟轉交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已兌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項㈥）。

　⒉上訴人復主張該筆7,175,000元係依系爭協議之約定而給付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則辯稱係依系爭補充契約之約定而受領，經查：

　⑴系爭補充契約第1、2條約定，本開發案除原契約（指系爭契約）約定之整合費用外，雙方同意增加整合費用700萬元（未含營業稅），被上訴人應開立發票請款，上訴人應於109年2月20日前支付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9頁），則以上開支票之發票日期為109年2月20日而言，經核與系爭補充契約之約定給付日期為一致。

　⑵又前已敘明系爭補充契約乃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可得領取之整合服務費數額再為補充增加；且系爭契約第1條第4項明定被上訴人所整合之地主與上訴人簽立合建契約（或買賣過戶完成）與信託契約時，視為被上訴人完成整合工作（見原審卷一第23頁），而被上訴人已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信託契約（參不爭執事項㈡），可見被上訴人已完成系爭契約所定之全部工作，而得依第3條之約定分3次領取整合服務費（見原審卷一第23頁），則綜合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之約定及被上訴人處理合建整合事務時程、上訴人支付款項之時間及金額，依序如下：

　①系爭契約第一期款項：上訴人與全部合建地主簽立完成合建（買賣）契約及信託契約後15日內，應給付整合服務費60%。查被上訴人已於108年6月30日、109年1月間協助上訴人與系爭基地之全部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信託契約（參不爭執事項㈡），上訴人則於109年1月22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1期整合服務費24,870,132元（參不爭執事項㈤）。

　②系爭補充契約增加之款項：應於109年2月20日前給付700萬元（未稅）。上訴人則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000元之支票乙紙，由上訴人所屬開發人員林妙娟轉交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已兌現（參不爭執事項㈥）。

　③系爭契約第二期款項：上訴人取得建造執照後15日內，應給付整合服務費20%。查系爭基地上之原有房屋已於110年8月間全部騰空點交予上訴人，上訴人並於110年9月11日領有拆除執照（參不爭執事項㈦），系爭合建案係於111年9月6日核發建造執照，並於112年4月13日申報開工（參不爭執事項㈧），上訴人則於110年12月8日、111年11月23日分別給付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之第2期整合服務費400萬元、4,290,044元，共8,290,044元（參不爭執事項㈤）。

　④系爭契約第三期款項：全部地主選屋完成及所有地上建物（或增建物）騰空點交後15日內，應給付整合服務費20%。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8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71號存證信函請求上訴人於文到5日內給付整合服務費尾款800萬元（不含稅）（見原審卷一第171至179頁），上訴人則稱被上訴人尚未協助完成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所約定之協助完成所有合建地主均簽回找補計算協議書之事項，無權領取第3期款（見本院卷第314頁）。

　⑶至於系爭補充契約與系爭協議雖均提及700萬元（未稅）一事，惟依二者之文義，系爭補充契約乃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可得領取之整合服務費數額再為補充增加700萬元（未稅），而系爭協議則約定於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協助完成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時，上訴人同意由黃嫻靖分得房屋總面積較其他標準棟增加16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未稅），可見系爭補充契約與系爭協議所提及之700萬元（未稅）為兩筆給付關係，非如上訴人主張為同一筆給付關係。又系爭協議並未約定被上訴人得預支款項，且其中第1項約定「應於109年5月以前協助說服…」、第3項約定「協助於110年7月底前完成50％以上住戶搬遷點交…最遲於110年9月底前完成搬遷點交」（見原審卷一第31頁），而兩造均不爭執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尚未全部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上訴人主張第1、2、5項未完成，被上訴人則認第5項沒有完成；見本院卷第216、314頁），上訴人自無先行給付系爭協議所載700萬元（未稅）之義務及可能性。

　⑷系爭協議第4條固約定：「丙方（指被上訴人）取得向甲方（指上訴人）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後，乙方（指黃嫻靖）或丙方應於109年2月底前，以黃嫻靖及蔡漢霖名義，各捐贈350萬元予三峽○○○院，並取得捐款憑據。甲方並同意補貼17.5萬元予丙方」（見原審卷一第31頁）。而被上訴人業於109年2月21日匯款700萬元至訴外人彭榮滿帳戶（見原審卷三第51頁），並經○○○院出具證明書表示確有收到黃嫻靖透過被上訴人於109年2月21日匯款700萬元之捐贈款項，係因斯時尚在籌備中，故由負責人彭榮滿以個人帳戶代為受領，於完成寺廟登記程序後，確認該款項用於護持佛院禮堂等建設裝修事務等語（見本院卷第383頁），堪認系爭協議第4條所指「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其真意應為被上訴人依系爭補充契約所增加取得之700萬元（未稅），故被上訴人收到上訴人簽發日期為109年2月20日、面額7,175,000元之支票乙紙後，旋即於翌日匯款700萬元予○○○院負責人彭榮滿，亦與系爭協議第4條所定上訴人補貼175,000元稅款予被上訴人之文義相符。復因系爭補充契約係就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整合服務費增加700萬元（未稅，系爭補充契約第1條，見原審卷一第29頁），而系爭協議則需另行完成5項後續事務始得請領700萬元，屬新成立之給付關係，並非在舊有給付關係下為增加，故系爭協議第4條「追加之700萬元（未稅）整合費」，其意應與系爭補充契約增加之700萬元（未稅）較為相近，且兩造既商議捐款一事得由黃嫻靖或被上訴人為之，遂將捐款細節載明於由兩造及黃嫻靖所簽立之系爭協議第4條，而非記載於系爭補充契約中，應與常情無違。

　⑸上訴人雖又提出由其所屬人員蔡漢霖、王明仁、林妙娟與黃嫻靖於109年1月3日討論系爭合建案後續協助事務之手寫紀錄影本（下稱系爭紀錄，見本院卷第377頁），主張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所記載之700萬元（未稅）為同一筆給付云云。然系爭補充契約乃就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可得領取之整合服務費數額再為增加，而系爭協議則約定於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協助完成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時，上訴人同意由黃嫻靖增加分配16坪及另行支付被上訴人700萬元（未稅），兩者目的顯有不同，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均為109年1月16日簽署，如僅有一筆給付約定，本毋須分別為之；又系爭紀錄作成在前，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簽署在後，系爭紀錄僅記載在場人士協談之大致方向，並未限制日後不得調整或增減約定，兩造與黃嫻靖於系爭紀錄作成後，既正式以電腦打字方式逐字詳載約款而簽立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應有取代系爭紀錄之意，自應以成立在後之文書約定為最終應遵守之內容；況系爭紀錄第1點顯示「比其他標準棟多16坪及700萬元」，並記載16坪之計算方式為「3180萬元扣除700萬元，再除以每坪150萬元後約等於16.5坪，雙方協議16坪」，可見斯時之意向為黃嫻靖所屬第17棟之1至5樓地主增加分配3,180萬元，其中700萬元為金錢分配、16坪為現物分配，惟簽署在後之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已大幅變更，黃嫻靖所屬第17棟之1至5樓地主僅增加分配16坪，而無金錢分配，另由被上訴人於完成第2條新增5個後續事務時取得700萬元（未稅），顯然又經過相當思考及討論後始確立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之條款內容，自難以系爭紀錄第2點「前述⑴之700萬元由黃姐開立發票，公司補貼17.5萬元發票金額，並於109年2月以蔡總經理及黃姐名義捐出」等語，逕認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為同一筆給付，且上訴人已依系爭協議為金錢給付。

　⒊準此，被上訴人係依系爭補充契約受領7,175,000元，尚未取得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所約定之款項，且上訴人依如附表所示事由解除系爭契約均無理由，業如前述，則系爭契約、系爭補充契約仍為有效，被上訴人自無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回復原狀、返還依系爭補充契約受領7,175,000元之義務；而被上訴人尚未取得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所約定之款項，則無論上訴人所稱解除系爭協議有無理由，均不生後續返還已受領金錢問題，是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系爭協議整合服務費7,175,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經催告後仍未能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協助處理義務，自無受領伊依系爭協議所支付7,175,000元增加服務費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返還7,175,000元，是否有理？　　

　　前已敘明系爭補充契約、系爭協議所記載之700萬元（未稅）為兩筆不同目的之給付約定，被上訴人係依系爭補充契約受領7,175,000元，尚未取得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所約定之應給付款項，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完成系爭協議第2條第1、2、5項協助義務，無受領系爭協議所定款項之法律上原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陳，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應給付40,335,176元，及其中24,870,132元自109年1月22日起、其中7,175,000元自109年2月20日起、其餘8,290,044元自111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175,000元，及自109年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附表：

編號 上訴人主張之違約事由 催告方式 解除契約依據及方式 1 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未於109年5月前說服系爭合建案所有分得1、2樓房屋之地主同意1、2樓分開規劃，及2樓不分戶由全部分得之地主共同持有之規劃方案，導致上訴人必須依與地主所簽訂之合建契約，回復為1、2樓內梯連通並設為1戶之方案，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已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1項約定。 112年4月24日臺北杭南郵局第475號存證信函（不爭執事項㈩）。 112年5月12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函（不爭執事項）。 依民法第254條規定，以112年5月12日以臺北杭南郵局第556號存證信函，解除系爭3份契約（不爭執事項）。 2 依系爭協議第2條第5項約定，如系爭合建案規劃與108年開發整合階段之規劃有所不同，被上訴人及黃嫻靖需負責協助上訴人說服地主接受上訴人之設計規劃。詎黃嫻靖身為被上訴人之負責人，不僅未善盡整合人之說服義務，反而於111年8月1日、同年9月26日及同年10月3日與其他合建地主共同委由律師發函質疑系爭合建案1樓、2樓店面坪數與說明會所述不同、系爭合建案興建樓層由原規劃之地下6層、地上21層，變更為地下7層、地上24層等，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已違反系爭協議第2條第5項約定。 同上   同上 3 被上訴人及黃嫻靖不僅未協助上訴人協調系爭合建案之選屋程序，反而於112年3月24日發函要求上訴人停止選屋程序，唆使部分合建地主委由陳振瑋律師於同年月25日指使不知名人士駕駛6輛小貨車侵入系爭合建案之預售屋現場，並於小貨車四周張貼「連雲建設、無良建商、還我公道」等汙衊上訴人商譽、信用之抗議帆布條，另於同年月26日選屋會議之前煽動並鼓吹合建地主不要進行選屋。上訴人與全部合建地主完成選屋程序後，黃嫻靖竟又帶頭並煽惑部分地主拒絕簽訂並繳回選屋確認書以完成找補程序，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已違反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系爭協議第2條第2項約定。 同上   同上 4 系爭3份契約具有密切關連性，應整體觀之，且均屬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處理系爭合建案之開發、整合等相關事務，具委任性質，則身為受任人之被上訴人及黃嫻靖即應本於誠實信用履行其受任義務。被上訴人除為前開抗爭行為外，甚至於112年5月5日委由陳振瑋律師指使不知名人士駕駛4輛小貨車，將貨車四周掛滿「連雲建設、無良建商」等抗議帆布條，在系爭基地周圍繞行、侵入系爭基地且拒不撤出，黃嫻靖復於預售屋現場外人行道召開記者會，於媒體前為不實指控，更於同年月29日在臺北市濟南路1段與陳振瑋律師對上訴人為不實指控，黃嫻靖復於同年6月17日與陳振瑋律師侵入系爭基地，擺置「連雲最大誠意就是欺騙地主」等不實內容之旗幟，雖經在場人員要求撤出並報警處理，黃嫻靖仍拒不撤出。被上訴人及黃嫻靖所為上開抗爭行為已違反系爭3份契約受任人所應具備之忠實義務。 同上   同上 





